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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巴黎和会、 华盛顿会议相继召开， 美国、 英

国、 法国、 日本诸列强根据自身力量对比重新调整国际关系， 建立新的国际

关系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① 为避免世界大战再度发生， 国际联盟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成立。 而在政府间国际组织之外， 一批非政府间国

际组织亦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 在欧战结束之初， 对于如何处理国际关系

问题， 具有和平主义、 理想主义特征伍德罗·威尔逊 （Ｗｏｏｄｒａｗ Ｗｉｌｓｏｎ） 的

《十四点和平原则》 曾盛行一时， 甚至国际联盟也体现出一定的理想主义色

彩，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 新成立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鼓吹者对于国际事务的看

法， 亦多带有一定和平主义思想和理想主义特征， 他们反思战争的破坏性，
冀望通过加强各国民间交流， 以避免另一次世界大战之再次发生。

此时期， 在太平洋交通枢纽夏威夷， 出现了数个关注太平洋问题、 以

“太平洋” 冠名的国际组织。 其中， 成立最早的一个组织是泛太平洋联合会

（Ｐ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 Ｕｎｉｏｎ）， 该组织于大战结束前的 １９１７ 年宣告建立， 不过直到

１９２０ 年初， 它才因举办一系列国际会议 （包括泛太平洋科学会议、 泛太平

洋教育会议等） 而开始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② 该组织注意吸收各相关国

家政府官员为会员， 因而具有一定的半官方色彩。 １９２５ 年， 同样在夏威夷

成立的另一个国际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 则是一战后亚洲太平洋区域存

在时间较长、 影响也较大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之一。 该学会虽于 １９３６ 年将总

１００

①
②

参见王绳祖主编 《国际关系史》 第 ４ 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５， 第 ４７ ～ １４７ 页。
即 Ｐ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当时在中国译为 “太
平洋科学会议” （或 “泛太平洋学术会议”） 和 “太平洋教育会议”， 中国曾派出代表出席

这些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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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搬到美国本土大西洋西岸的纽约， 但其关注重心并没有发生变化， 直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宣告结束之前， 它一直是太平洋区域一个十分活跃的国际

组织。 它所主持或资助的大量有关亚洲太平洋问题的研究， 使其成为同时期

此领域最具声望的学术团体之一， 每两年或三年举行一次的国际会议更引起

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相关国家的政府、 社会团体、 民间人士， 以及国际联盟

等其他国际组织的关注。
太平洋国际学会在美国、 中国、 日本、 英国等国所建立的分支的发起人

及早期的会员， 其中很多人都曾目睹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 曾

出席或者近距离观察巴黎和会或华盛顿会议， 或曾参与国际联盟及其他政

府、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创建。
然而， 这一国际组织最初只不过源起于基督教青年会 （ＹＭＣＡ） 的一次

集会计划， 数年后， 当会议结束之际， 各国与会者才决定建立一个永久性组

织。 若单从这点来看， 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诞生似乎又具有一定的偶然因素。

第一节　 缘起

一　 从 “泛太平洋基督教青年会会议” 到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

　 　 太平洋国际学会 （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在中国一度 （１９２５
年 ９ 月至 １９３１ 年年初） 被叫做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 其缘起与基督教青

年会有直接关系， 而它的第一次会议的酝酿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１９１９
年， 檀香山基督教青年会提议在檀香山举行太平洋沿岸数国基督教青年会会

议， 以讨论青年会内部工作事务。 １９２１ 年， 在日内瓦召集的基督教青年会

的一次会议上， 提议得到基督教青年会领导人穆德 （Ｊｏｈｎ Ｒ Ｍｏｔｔ） 的支持。
随后， 檀香山青年会的负责人威廉·霍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ａｌｌ） 邀请檀香山实业

家及慈善家阿瑟顿 （Ｆｒａｎｋ Ｃ Ａｔｈｅｒｔｏｎ） 等组成委员会， 对开会计划做初步

的探讨。 经讨论， 他们将会议计划发展为召集一次泛太平洋基督教青年会会

议 （Ｐ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 Ｙｏｕｎｇ Ｍｅｎ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目的是在基督

教中找到普遍适用的、 可以构成太平洋区域各国国民间相互理解之基础的元

素。 １９２２ 年， 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大会上， 檀香山青年会的代表与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基督

教青年会领袖就召集会议的计划进行了讨论， 获得了后者的赞同与支持。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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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３ 年 ５ 月， 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另一次会议上， 此计划获得了通过， 并决

定会议于 １９２５ 年在檀香山举行。 然而不久后， 会议的视野有所扩大， 开始脱

离青年会事务的范围。 １９２３ 年 １２ 月， 檀香山基督教青年会致函澳大利亚、 加

拿大、 中国、 日本、 朝鲜、 新西兰、 菲律宾、 美国等地青年会， 征询对于会

议的意见， 信中提出， “会议的目的在于从基督教的视角出发， 思考太平洋区

域人民的问题， 并制定切实可行的、 建设性的方案以利于问题之解决”。①

随着一系列筹备会议的举行， 筹备者渐感到会议的议题范围仍有扩大的

必要： 一方面， 对太平洋人民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考察势必将越出宗教的范

围；② 另一方面， 一些来自美国本土的会议筹划者主张扩大会议的视野， 淡

化基督教色彩。③ 在后者的推动下， １９２４ 年， 檀香山的筹备组织确定， 会议

名称为 “太平洋国民会议” （ 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ｅｏｐｌｅｓ）， 目标定为 “研究交往与冲突， 培育理解与合作” （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ｏ ｆｏｓ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开会时间定

在 １９２５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１５ 日。④ 他们所发表的一份声明表示， 会议召开的现

实背景是： “很少有人为各民族之间真正的相互理解而无私地努力， 也没有

人去将人们内心深处的理解引导为以相互同情与合作为目标的国家行为。 一

国的对外行为愈来愈为少数当权者所左右， 而非由全体人民的意见决定。 当

此之际， 我们应明辨事实、 认真思考、 正确行动。”⑤ 声明提出， 会议的精

神应是开诚布公， 会议的氛围应是质询、 谦卑、 好学， 为未来寻求更为明

智、 合理的解决办法。 会议的研究领域是 “阐明及探讨国际关系、 人种关

系， 以增进相互理解， 并由此导向明智、 正当的行为”。⑥ 声明建议， 由澳

大利亚、 加拿大、 中国、 日本、 朝鲜、 新西兰、 菲律宾和美国的基督教青年

３０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Ｊｕｎｅ ３０ － Ｊｕｌｙ １４，
１９２５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Ｈａｗａｉｉ：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１９２５）， ｐ １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ｐｐ １３ － １４， ５７．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Ｊｕｎｅ ３０ － Ｊｕｌｙ １４，
１９２５， ｐ１２ Ｔｏｍｏｋｏ Ａｋａｍ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ｐ ４７ － ５４ Ｔｏｍｏｋｏ 分析了美国本土

的会议筹划者与檀香山的发起人之间对于会议的不同设想。 为了获取美国本土的资金支持，
他们倾向于削弱会议的宗教色彩， 强调会议科学性、 研究性和中立的一面。
直译是 “有关太平洋人民的问题的会议”， 在此采用了中国的译名以利于行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Ｊｕｎｅ ３０ － Ｊｕｌｙ １４，
１９２５， ｐ １２ － １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Ｊｕｎｅ ３０ － Ｊｕｌｙ
１４， １９２５， ｐ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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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一个会议的召集机构———中央委员会。 声明还规定， 与会者资格是

“不分宗教派别， 应对本会精神及目标有深切之同情者”。① 会议议题大致包

括： 移民问题； 国际关系、 商业关系、 工业关系； 宗教问题、 种族问题、 文

化接触问题。 声明还对会议程序和组织方式等作了规定。 当年 ９ 月在美国亚

特兰大召开的一次会议通过了这一声明， 随即将之散发。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到， 历经 ５ 年的酝酿与初步筹划， 会议的指导思想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主题渐次拓展， 宗教色彩也逐渐淡化。 一个基于太平

洋视野的会议的设想之所以产生， 并在数年中发展为以太平洋民族关系为关

注内容， 这与太平洋区域的国际关系， 以及美国的社会心理有直接关系。 有

学者把会议最终确立的永久组织看作美国人眼中的太平洋区域国际秩序———
“威尔逊国际主义” （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和 “太平洋社区” （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的产物。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在亚洲太平洋区域， 美国与日本的角力日益成为一

个突出的现象。 美国 １９２４ 年颁布移民法， 确立移民限额制度。 该移民法对

日本、 中国移民设置了苛刻的限制， 尤其是对前者， 因而成为 １９２０ 年代中

期影响美日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③ 在依然靠乘蒸汽轮船跨越太平洋的年

代， 夏威夷是连接东西方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当地

各种族、 族裔杂居的状况， 使得它对移民法案更为敏感。 夏威夷人一向以太

平洋区域各族裔和平共处的典范自居， 因此， 当地基督教青年会， 以及一些

实业家、 学者之所以发起此次会议， 一个现实的原因也是为了处理 １９２４ 年

移民法颁布后土著居民与中、 日侨民， 特别是与日侨之间的关系。
会议的主倡者身上展现出和平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倾向， 他们相信人类理

性和道义的力量， 乐观地认为同情与理解有助于民族间关系的改善， 并最终

消除战争的隐患。 发起人之一———檀香山实业家及慈善家阿瑟顿 （ Ｆｒａｎｋ

４００

①

②

③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Ｊｕｎｅ ３０ － Ｊｕｌｙ
１４， １９２５， ｐ １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ｐ １ － ５８ 作者认为， “威尔逊国际主义” 的核心是自由主义民

主政治， 其内涵大致为： 和平、 理性、 自由、 进步、 容忍、 民主。
美国 １９２４ 年移民法案不承认在夏威夷出生的日裔为美国公民并拥有进入美国本土的权

利。 该法案也不允许美国出生的华裔将他们出生在中国的妻子带入美国。 １９２５ 年前后，
美国国内也有人敦促国会修改移 民 法 案， 夏 威 夷 州 长 是 其 中 之 一。 〔 参 见 Ｊ Ｊ
Ｕｎｄｅｒｗｏｏｄ，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ｔｏ ｂｅ Ａｓｋｅｄ ｔｏ Ａｍｅｎ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Ｗｅｅｋ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Ｊａｎ ３， １９２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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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Ａｔｈｅｒｔｏｎ） 就认为， “如能把各国男女代表召集起来， 围坐桌旁， 在两个

星期期间以开放的心态， 提出事实、 陈述现状， 设法为将来寻求并拟订建设

性的方案， 即会取得相当的收获”。①

二　 余日章等对太平洋国民会议之筹备

大约在 １９２２ 年， 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开会时， 中华基督教青年

会首次获悉会议的计划。② 此后， 美国的筹备者曾与该会偶有联络。 １９２４
年， 正在美国的余日章参加了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筹备会议， 其时， 决定将计

划中的会议更名为 “太平洋国民会议”。③ １９２５ 年 １ 月， 余日章回到上海，
即着手会议的筹备。④

１ “太平洋问题” 与 “国民外交” ———太平洋国民会议之社会心理背景

当余日章等将 “太平洋国民会议” 引介到中国时， 它身上有两个特质

正与中国的社会心理相呼应： 其一， 会议以 “太平洋问题” 为关注对象；
其二， 会议具有国民外交性质。

（１） “太平洋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尤其是华盛顿会议以来， “太平洋问题” 日益

为国人所关注。 早在 １９０３ 年，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即预言， 世界将进

入 “太平洋时代”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ｒａ）， “世界竞争之舞台， 由地中海趋于大西洋，
更由大西洋趋于太平洋。 太平洋时代， 乃世界文化最高时代”。⑤ 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 又名 “太平洋会议” 的华盛顿会议召开。 中国人开始认识到

“太平洋问题” 的严重性， 而 “太平洋问题” 这一概念中所昭示出的欧战后

列强在太平洋区域角逐竞争、 瓜分资源与市场的内涵， 更在中国人心中投射

下一种危机感： “太平洋问题之核心， 即太平洋问题之症结， 第一为中国问

题， 第二为移民问题， 第三为原料与市场问题。”⑥ 中国问题不但是太平洋

５０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Ｆｒａｎｋ Ｃ Ａｔｈｅｒｔｏｎ， “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ｐ ５７ 阿瑟顿是会议的发起人之一和有力支持者， 来自一个有工

商业及传教士背景的家庭。
《太平洋国交会性质， 余日章之谈话》， 《时事新报》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 ４ 日。
参见 “太平洋国交会性质， 余日章之谈话”， 《时事新报》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 ４ 日；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ｐ １２
袁访赉： 《余日章传》， 上海： 青年协会书局， １９４８， 第 ９４ 页。
程国璋： 《太平洋问题与中国》， 北京： 北京求知学社， １９２４， 第 ２、 ３ 页。
《太平洋国际学会之回顾与前瞻》 （一）， 《申报》 １９３１ 年 ７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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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一个焦点， 也是最复杂、 最难解决的问题。 因此， 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起， 中国出现了一批以 “太平洋问题” 为研究对象的著述， 其目的在于研

究中国的国际关系， 探讨中国如何应对列强对亚洲太平洋区域的争夺， 挽救

民族危亡。 以太平洋问题为关注点的太平洋国民会议， 正在这种形势下， 被

引介入中国， 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中国也加入了这一讨论。
（２） “国民外交”
另一个因素源于中国的筹备者对会议性质的认识。 １９２５ 年 ２ 月 １０ 日，

《申报》 上刊载了中国筹备会即将开会的消息。

本年七月一日至十五日， 檀香山首都火奴鲁鲁， 将有一纯粹之

国民外交会议出现， 名曰 “联太平洋会议” ……所讨论之问题，
赅括一切沿太平洋各民族邦交上之种种， 期待谅解与协作而免除国

际之纠纷……此会议之宗旨， 即以纯粹之国民外交， 开诚研究， 厘

定普通原则以资遵守， 并解决各种专门问题之症结， 以祈和平。 其

重要殊不在华府会议之下。①

从一开始， 太平洋国民会议的中国筹备者即把会议贴上了 “纯粹的国

民外交” 的标签。 这种看法源于中国筹备者对会议的认识， 也与中国当时

社会心理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面对民族危机和外交颓势， 加之民主观念的勃兴，

国民外交观念及国民外交运动都在中国风行一时。 中国的国民外交运动， 是

对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直接反应， 又受一战后威尔逊 “十四点原则”
对于公开外交之鼓吹的影响。 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举行期间， 中国国民外

交团体和刊物纷纷涌现， 国民外交运动十分活跃。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 巴

黎和会前后， 张謇、 熊希龄、 林长民、 王宠惠等创建的国民外交协会， 该会

主张撤废各国势力范围及不平等条约， 敦促国际联盟之建立。 再如华盛顿会

议前后， 《国民外交杂志》 在北京创刊， 亦以排斥旧式的官僚外交、 提倡新

式的国民外交为号召。 自 １９１９ 年后， “国民外交” 逐渐发展成为国人普遍

使用的观念。 就其内涵而言， 所谓 “国民外交”， 与我们今天常使用的 “民
间外交” 有相近之处， 而又有诸多不同。 时人虽然常使用这一概念， 但对

６００

① 《联太平洋会议开会之沪讯》， 《申报》 １９２５ 年 ２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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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国民外交” 的含义， 因每个人的侧重点不同， 故其解释有所差异。
１９２１ 年 ８ 月， 《东方杂志》 发表的 《国民外交》 一文， 指出国民外交

运动的缘由： “比岁以来， 吾国有差堪自慰之一事， 即国民对于外交事情，
已渐知注意是也。 吾人处此不良政府之下， 对于政治改革， 几已绝望， 不欲

有所论列； 至于外交则其关系实足以宰制吾民族前途之运命， 故不得不起而

抗争。” 华盛顿会议召开在即， 中国国民外交运动风起云涌， “全国舆论大

都能持一定之方针， 作政府之后盾， 甚有因不信任政府之外交政策， 而主张

国民自选代表列席大会者。 吾民对于重大之外交事项， 注意若是， 苟能加以

训练， 导以方针， 则国民自决之外交， 固不难实现也”。 作者进而提倡 “有
实力之国民外交”： “第一， 对于政府之外交政策， 须积极监督， 对于条约

之缔结， 国际谈判之进行， 外交代表之派出， 须使国民有容喙权。 全国舆

论， 对于外交， 须由一致之主张， 留外学生， 对于驻使行动， 更须为严重之

监视， 由是则政府遇外交事项， 始不敢颛顼将事矣。 第二， 吾民对外， 须施

有实力之宣传运动， 不仅发数通空洞之电报而已。 尤必集合国内公团， 组织

国民对外宣传机关， 广刊西文杂志报章及小册子等， 以宣达吾国之民意， 解

释友邦之误会。 宣传运动， 为弱小民族所用之利器， 吾民苟能秉国际的正义，
为恳切之呼吁， 则必能见谅于明达之友邦也。” “最后有实力之国民外交， 必

须使大多数国民皆明外交真相而后可。 此则有赖于国民外交教育之扩展矣。”①

１９２５ 年 《东方杂志》 所刊载的另一篇文章提出， 帝国主义外交造成一

战的恶果， “于是各国的政治家思想家都觉悟到利己主义的外交， 和阴险诡

计的外交， 决不可靠， 另谋国际协调的方法， 倡导光明正大的外交， 欲把外

交中心移至民众之手， 换句话说， 这是外交的民众化， 或称民众外交”。
“民众外交与旧时代外交最不同的地方： 一是秘密的， 一是公开的， 一是侵

略和独占为基础， 一是以共存共荣和均匀分配为主旨， 而其所用的方法亦自

不同： 一是以武力为后盾， 一是以正义为前提。”②

陈耀东提出， 国民外交运动出现的原因在于， “晚近国人觉到我国在国

际上受了不平等的待遇， 所以时时努力民族解放运动， 因此对于外交问题发

生很浓厚的兴趣。 原来民主国家， 国民是国家的主体， 内政与外交， 应当同

样重视， 况且在这强权即公理的世界， 强国有武力为外交的后盾， 我国处在

７００

①
②

罗罗： 《国民外交》， 《东方杂志》 第 １８ 卷第 １５ 号 （１９２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幼雄： 《国民外交之方式》， 《东方杂志》 第 ２２ 卷第 １７ 号 （１９２５ 年 ９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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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的压迫之下， 自己既没有武力做外交的后盾， 只好以组织有纪律的国民

来做外交的后盾。 所以国民外交在今日的中国， 实在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

置”。 但他所主张的国民外交， 又非民间的交换意见与联络感情， 而是所谓

“刚性的国民外交”， “是说全部的国民， 应当严密的组织起来， 施以训练，
积极的辅佐政府外抗强权， 以求中华民国之独立于自由， 遇事机急迫时， 亦

得单独的对外表示”。①

１９３７ 年出版、 由外交学会所编之 《外交大辞典》， 对于国民外交的解释

为：

国民外交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以国民舆论

或权能， 监督并督促外交当局， 使外交方针与国民意志一致， 是谓之国

民外交。 国民外交可谓历史上之一名词， 其前身为宫廷外交， 官僚外

交， 乃十九世纪末叶、 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下之一产物， 一般官僚尝以

外交为政府之所有物， 不许民众容喙； 今则随民主思潮之进化， 复鉴过

去秘密外交之毒害， 民众乃运用种种方法， 以实现国民外交之企图。 论

者或以国民外交即由国民自己参加外交； 其实不然， 兹举现在国际间实

行之国民外交手段如下： （一） 舆论———依国民之良知良能， 批评外交

之当否； 鼓吹国际之谅解与友好。 （二） 限制外交权———如关于国家之

重大外交事件 （宣战、 媾和、 缔约、 领土主权之变更等）， 常依宪法或

行政之限制， 使之经过种种慎重手续， 然以国民大势为依归而决定之。
（三） 设置常设外交委员会———以备政府之咨询， 或审政府之案件。
（四） 公民投票———如一七九三年法国共和宪法第六十条； 瑞士国一九

二一年之新宪法第八九条均大致规定， 举凡国家重大外交事件， 均须人

民以总投票之方法决定之。 （五） 国际上之限制———如 《联盟规约》 第

十八条， 凡一切条约必须向国联登记， 然后经公布方能有效， 是以积极

防止秘密条约， 而消极的促进国民外交之方法也。②

综合而言， 所谓 “国民外交”， 大致有如下涵义： 近代以来， 身为弱国

的中国， 面对列强的欺凌， 在外交上处于劣势地位。 随着一战后民主观念的

８００

①
②

陈耀东： 《国民外交常识》， 上海： 新月书店， １９２８。
王卓然、 刘达人主编， 外交学会编 《外交大辞典》， 上海： 中华书局， １９３７， 第 ７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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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兴， 并受威尔逊 “十四点原则” 之影响， 民众要求参与外交， 以舆论等

手段监督、 敦促政府的外交政策， 充当政府外交之后盾， 努力挽回外交颓

势。 倡导废除不平等条约， 争取国家权益， 反对秘密缔约， 并鼓吹民族和

解， 注重与他国国民交流意见， 联络感情。 而就中国的国民外交活动的实践

而言， 充当政府外交之后盾， 争取国家权利， 与他国国民交换意见是其最侧

重的内容。
在此次会议中国筹备会成员中， 以及后来 （特别是早期） 中国分会的

会员中， 有不少人曾受到国民外交观念的影响， 或者亲自参与一战后的国民

外交活动。 例如， 华盛顿会议召开之际， 余日章曾被 “国民外交后援会”
推举为国民代表前往美国， 监督本国政府代表， 访问美国朝野要人， 联络新

闻界， 以影响国际舆论。① 另一位 “太平洋国民会议” 中国筹备会执行委

员、 后来曾担任中国分会执行委员会司库的方椒伯亦是国民外交的鼓吹者，
他认为， “不过国民外交， 非国民全体筑室道谋之谓， 其根原全在国民识者

阶级， 深觉自由及自身国民之于世界地位， 不得不企谋生存或向上， 以为民

族之争存， 及国家之荣光者”。② 在夏威夷参与会议筹备总会工作的李绍昌

在巴黎和会召开时， 曾在美国组织 “侨美中国国民外交会”， １９２５ 年 ７ 月又

在檀香山组织 “檀山华侨国民外交协进会”。③

需要说明的是， 美国的筹备者关于所谓 “太平洋国民会议” 的设想之

中， 并不存在与中国的 “国民外交” 相对应的观念。 不过在此时期， 确切

地讲是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创立时期， 其指导思想中的确含有与 “国民外

交” 相接近的因素， 其根本原因在于， 他们同样受到威尔逊主义的影响，
因而对旧式的秘密外交提出质疑。 如前所引， 檀香山筹备机构 １９２４ 年的声

明就表达了对少数当权者控制外交政策的不满。 太平洋国际学会后来将自身

视作一战后出现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一部分， 与这种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相

９００

①

②
③

余日章之从事国民外交工作， 被视作其一生最大的贡献之一。 （袁访赉： 《余日章传》， 第

７５、 ７６ 页。
方椒伯： 《国民外交与爱国募捐》， 《上海总商会月报》 第 １ 卷第 ９ 期 （１９２６ 年 ９ 月）。
李绍昌： 《半生杂记》， 第 １３５ ～ １３６， １９５ 页。 李绍昌， １９１４ 年由清华学校毕业赴美国留

学， 获耶鲁大学学士， 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 留学时热心基督教青年会事务及其他社会

工作， 与余日章及中国分会后来的执行干事陈立廷等都很熟稔。 １９２２ 年起任教于夏威夷大

学。 １９２４ 年成为太平洋国民会议筹备总会中央执行委员会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太平洋国民会议召开前夕， 他被邀加入中国代表团。 １９２７ 年， 他再次以中国代表身份， 参

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二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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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正是传统的建立在尚武基础上的秘密外交。① 另一方面， 他们也或多或

少地希望， 由这种民间国际交往所取得的共识能够形成舆论， 并最终对政府

政策产生影响。 阿瑟顿曾说到他对于此次会议的理解： “通常， 普通公民能

够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 坦诚地与他人讨论国是， 政府官员则不能。” “另一

方面， 一切国家的公民个人或团体都能坦诚、 无畏地发表意见， 这些建议、
请求成为舆论而散布开来， 于是就有可能被提交政府官员讨论并获得实施。
当涉及国家大事时， 非政府团体通常以此特权来为他们的行动做铺垫。”② 在

太平洋国民会议中， 普通国民以个人身份， 公开、 坦诚地与他国国民探讨太

平洋国际关系， 联络情感， 同时希望将所取得的知识与共识反馈于本国政

府， 寻求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这些特征都与国民外交的观念相契合。
此外， 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日本政府尤其是日本外务省非常注重利用文

化的、 非官方的场合来改进外交形象， 发展外交关系。 其对太平洋国民会议

以及后来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也采取了此种政策。③ 在中国， 有人观察到日本

方面刻意进行民间联络， 并做出于中国不利之宣传， 于是主张中国同样运用

民间手段以为应对。④ 这也是促使中国筹备者将太平洋国民会议作为国民外

交的机会在中国推介的一个现实因素。
２ 中国筹备会的工作

最初的筹备工作主要在基督教青年会内部进行。 据 １９２５ 年 ２ 曰 １０ 日

《申报》 的一则消息， “青年会全国协会刘湛恩博士， 并已通函全国各青年

会， 注意此事， 从速组织研究团体， 研究 ‘公民与国际问题’， 汇录研究之

结果， 以当我国国民对于国际之意见。”⑤ 但不久筹备方式即发生转变， ２ 月

２４ 日， 余日章等人召集江苏省教育会、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 上海

０１０

①

②

③
④
⑤

１９２９ 年， 太平洋学会的领导者追述自身起源时提到， 有史以来的国际组织所运用的都是建

立在尚武基础上的秘密外交， 无视多数人的利益； １９１８ 年后， 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机制出现

了， 对一系列观念———弱者的权利、 国际间的相互依存、 事实的力量、 人民的聪明才智及

其参与政府的权利———的认同是它据以产生之基础。 太平洋学会就是这种机制中的一个产

物。 （Ｊ Ｍ Ｄａｖｉｓ，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ｉｎ Ｊ Ｂ Ｃｏｎｄｌｉｆｆｅ ｅｄ ，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１９２９：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Ｎａｒａ ａｎｄ Ｋｙｏｔｏ， Ｊａｐａ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３ ｔｏ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９， １９２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０）， ｐｐ ｖ － ｖｉ ）
Ｆｒａｎｋ Ｃ Ａｔｈｅｒｔｏｎ， “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Ｊｕｎｅ ３０ － Ｊｕｌｙ １４， １９２５， ｐ ５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ｐ ７７ － ８２．
李绍昌： 《半生杂记》；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报告书》， 第 １０ 页。
《联太平洋会议开会之沪讯》， 《申报》 １９２５ 年 ２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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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商会、 上海妇女会、 上海妇女节制会、 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等上海各重要

团体， 假上海总商会召开联太平洋会议筹备会， 会议余日章为主席。 他介绍

“联太平洋会议” 的动机是 “邀请沿太平洋各国国民代表， 讨论关于各国国民

自身应解决之各项重要问题。 该会与各国政府既无关， 亦非法定会议， 其性

质可谓为沿太平洋各国国民外交会议。 俟各国国民代表各就本国民意所需要，
提案议决后， 即由各国与会代表竭力宣传， 造成一致舆论， 以促各国政府之

采用”。 他认为， “吾国沿太平洋之一国， 自应物色相当人才、 代表与会”。①

会议推定首批筹备委员三十余人， 并举余日章、 赵晋卿、 黄炎培、 方椒伯、
许建屏、 俞庆棠、 朱经农等七人为执行委员， 执行一切筹备事宜。 其中： 余

日章为主任， 赵晋卿、 黄炎培为副主任， 方椒伯为司库， 许建屏为书记。②

会议的名称亦发生了变化。 在 ２ 月底或 ３ 月初举行的筹备会执行委员会

会议上， 仍带有从前基督教青年会会议遗留的 “联太平洋会议” 被改为

“太平洋国民会议”， 这个新名称更能体现会议的国民外交特征。③

从 ３ 月至 ６ 月， 太平洋国民会议中国筹备会奔走接洽， 函电鼓吹， 进行

组织、 宣传、 议案、 代表、 资金诸方面的准备。 以下分述之：
（１） 筹备组织之建立

太平洋国民会议中国筹备会第一次会议， 曾公推筹备委员 ３０ 人， ３ 月

初， 又增选蒋梦麟、 徐季龙、 任鸿隽、 颜福庆、 王正黼等 １２ 人为筹备委

员。④ 然而真正执行筹备事宜的是 ７ 名执行委员。
筹备会先后聘请提案研究委员 （也作专门委员） 七十余人组成提案研

究委员会， 研究提案、 征集材料、 撰写论文。
总体而言， 作为一个会议筹备机构， 太平洋国民会议筹备会不过是一个

松散的组织， 借用上海总商会作为筹备会议召集地， 很长一段没有办公地

点， 办事人员没有薪金。⑤ 执行委员的筹备活动也主要是经由私人网络， 或

者通过其他社会团体的襄助。

１１０

①
②
③

④
⑤

《联太平洋会议筹备会纪》， 《申报》 １９２５ 年 ２ 月 ２５ 日。
袁访赉： 《余日章传》， 第 ９４、 ９５ 页。
《太平洋国民会议筹备会开会消息》， 《申报》 １９２５ 年 ３ 月 ４ 日。 如前所述， 会议原名 “泛
（联） 太平洋基督教青年会会议” （Ｐ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 Ｙｏｕｎｇ Ｍｅｎ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同时， “联太平洋会议” 易与总部设于檀香山、 分会也在上海的 “泛太平洋联合会”， （亦
作 “联太平洋会议” Ｐ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 Ｕｎｉｏｎ） 相混淆。
《太平洋国民会议筹备会开会消息》， 《申报》 １９２５ 年 ３ 月 ４ 日。
《太平洋国民会议昨开筹备会》， 《申报》 １９２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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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扩大宣传

自成立后， 太平洋国民会议中国筹备会所采取的宣传、 联络手段主要是

利用 《申报》 “本埠新闻” 栏发布消息， 以及为征聘委员、 代表， 筹募资金

事而与个人或团体进行的接洽。 ４ 月初， 刘湛恩 “以自筹备以来， 各方影响

者尚属不多”， 赴山东、 天津、 北京、 河北、 山西等处 “游行演说， 与各处

有力绅商接洽， 从事提倡”。①

为了扩大宣传， 筹备会委托欧阳心农编写宣传小册， ５ 月底印竣， “决
照前议， 分寄全国各埠商会， 及中等以上学校， 以资宣传， 俾得明了大会意

旨”。② 两天后， 据报告， 已散发出 ５ 千余本。③

这本名为 《国民外交》 的小册子以一幅太平洋地图作为封面图案。 图

中， 由太平洋周边 ８ 个国家及地区引出 ８ 条射线， 它们汇集于图案中心代表

夏威夷的一点， 夏威夷之侧则是 “国民外交” 的题名。④ 此封面明确传达了

中国筹备者对于会议特征的理解： “太平洋问题” 与 “国民外交”。⑤ 位于

第一页的副题则体现了它的内容： “太平洋国民会议中国筹备处通告书”。
书中首先登载了由余日章、 黄炎培、 朱经农、 俞庆棠等起草， 并于 ３ 月

１８ 日发表在 《申报》 的 《太平洋国民外交会议筹备委员会宣言》。⑥ 宣言介

绍了太平洋国民会议的发端： “欧战终了， 世界各国人民， 知武力政策之足

以危害民生， 颠覆邦国也， 于是憬然觉悟， 思以人民自团结力， 联合寰球各

国国民中之领袖， 组织一大团体， 共同讨论， 交换意见， 以表示互相维护之

诚意”， “其宗旨以纯粹之国民外交， 研究一切国际种族之种种问题， 而求

达真正世界和平之目的。 诚今日民气兴奋， 空前绝后之一大盛举也”。 继而

讲述了他们决定加入会议之考虑： “我国以积弱之余， 对于列强之交涉， 无

不受人劫迫、 事事退让、 示弱于人， 今日幸得与斯会， 自当集合全国领袖，
共同讨论将来列席时所应注意之各种提案， 积极筹备， 以冀将领事裁判权、
移民、 关税、 私运违禁品等重大问题， 得于斯会议中收圆满之结果， 影响所

２１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刘湛恩将赴北方各埠游行演说》， 《申报》 １９２５ 年 ４ 月 ５ 日。
《太平洋会筹备会纪》， 《申报》 １９２５ 年 ５ 月 ２７ 日。
《太平洋会议之中国筹备讯》， 《申报》 １９２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国民外交》， 太平洋国民会议筹备处编行。
当然， 图中还带有一种以夏威夷为中心的太平洋视野的意味。 这张图有可能是受了泛太平

洋联合会的机关报 （Ｐ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 Ｕｎｉｏｎ） 封面的影响。
《太平洋会议中国筹备会昨讯》、 《太平洋国民会议中国筹备会纪》， 《申报》 １９２５ 年 ３ 月 ９
日、 ３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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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其重要殆不在华府会议之下， 实我国存亡之莫大关键。”① 其次， 小册

子又介绍了会议的缘起、 性质、 组织、 代表以及中国方面的筹备情况。 小册

子强调会议的性质 “为国民的而非政府的”； “为研究的而非立法的”； “为
公开讨论的而非秘密专断的”。② 会议的结果 “虽无施行之表面威权， 但由

各国代表各自携回本国， 以舆论鼓吹之， 督促其各国政府之采择与改革， 则

民意苟有力， 实收效果， 亦未尝无把握”。③

（３） 提案之征集

中国筹备会确定提交会议的议题有 ８ 项： 关税税则、 移民问题、 私运违

禁品、 治外法权、 教育方针、 人种平等、 劳工问题、 宗教问题。 相关提案和

论文的收集采取征求团体、 个人征求、 广告征求三种方式。④

根据这 ８ 个议题， 筹备委员会前后共推选出提案委员 ７０ 余人， 并组织

了提案专门委员会。 委员会的构成是： “关税税则” 股， 包括施伯安、 欧阳

心农、 徐庆云、 沈九成等， 以黄炎培为召集人； “治外法权” 股， 包括谢永

森、 陈霆锐、 唐绍仪、 张履鳌等， 许建屏任召集人； “移民问题” 股， 包括

朱成章、 朱少屏、 陶孟和、 陈达等， 俞庆棠任召集人； “违禁品私运” 股，
包括锺可讬、 冯少山、 徐季龙等， 王立明任召集人； “教育方针” 股， 包括

范源濂、 朱经农、 晏阳初、 张伯苓、 陶行知等， 黄炎培任召集人； “人种平

等” 股， 包括张君劢、 陈衡哲、 方椒伯、 张东荪等， 陈立廷任召集人； “劳
工问题” 股， 程婉珍、 宋美林、 邵力子、 丁汝霖等， 朱懋澄任召集人； “宗
教问题” 股， 包括诚静宜、 聂云台、 贾季英等， 余日章任召集人。⑤

３ 月， 筹备会决定 “请各日报、 及东方杂志、 国闻周报， 特辟论坛， 征

求论文， 以资集思广益”⑥。 ４ 月， 檀香山中央筹备会致函中国筹备会， 提出

他们暂时拟订的教育、 经济、 劳工、 移民等方面的讨论问题， 征询中国的意

见。 中国筹备会将这些问题译出， 在 《申报》 上连日发布通告， “征求全国

国民意见”。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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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国民外交》， 第 １、 ２ 页。
《国民外交》， 第 ３ 页。
《国民外交》， 第 ４ 页。
《联太平洋会议昨开筹备会》、 《太平洋会议筹备会纪》， 《申报》 １９２５ 年２ 月２８ 日、 ３ 月 ６ 日。
《国民外交》， 第 ８ 页。
《太平洋会议中国筹备会昨讯》， 《申报》 １９２５ 年 ３ 月 ９ 日。
《太平洋会议征求教育意见》、 《太平洋筹备会征求移民问题意见》、 《太平洋会议筹备会征

集意见》， 《申报》 １９２５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１５ 日、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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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会还向其他个人和团体征集意见。 中华国民拒毒会向筹备会提出禁

烟议案， 并派顾子仁担任代表并携议案赴会。 就关税问题， 筹备会向上海总

商会， 并通过其向上海其他行业组织及各地总商会征询意见。 筹备会还派人

晋京， 向蒋梦麟、 胡适、 胡文甫等征求关于治外法权等问题意见； 并向王正

廷寻求襄助， 后来王正廷所提供的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 被筹备会认为

“颇可采择”。①

直至 ５ 月底， 各项问题议案和材料尚未汇集， 筹备会频频致函催促提案

各股负责人， 尽快汇集材料， 以便编制。
（４） 代表征聘

根据会议中央筹备会在亚特兰大所做的决定， 出席会议者 “应是对舆

论有影响的一小批人”。② 中国筹备会对代表资格的认定是： “须在本国社会

极有声誉者” 以及 “对于一种事业有专门研究者”。③ 此外， 由于会议语言

规定为英语， 这也为代表资格设置了限制。 中国筹备会确定， 中国出席太平

洋国民会议代表名额为 １２ 人， 其中女代表 ２ 人。
代表征聘的工作进行得不太顺利， 许多一度确定的人选最后都以事务繁

忙而辞就。 截至 ４ 月， 日本、 朝鲜、 美国、 加拿大等地都已经推定代表。 而

中国代表直至 ５ 月 ２６ 日前后， 即出发前一个星期， 才全部确定， 这 １１ 名代

表是：
张履鳌　 　 汉口　 　 律师， 汉口特别区公署顾问

黄宪昭　 　 广州　 　 新闻记者， 路透社通信员

温世珍　 　 天津　 　 前江苏特派交涉员暨上海海关监督

陈　 达　 　 北京　 　 清华学校教授

罗有节　 　 广州　 　 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

王季玉　 　 苏州　 　 振华女学校教务主任

顾子仁　 　 上海　 　 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干事

欧阳心农　 上海　 　 经济讨论处秘书

陈立廷　 　 上海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

４１０

①

②

③

《太平洋会议之中国筹备消息》、 《参与太平洋国民会议筹备会纪》、 《太平洋会筹备会纪》，
《申报》 １９２５ 年 ４ 月 ４ 日、 ４ 月 ８ 日、 ５ 月 ２７ 日。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Ｊｕｎｅ ３０ － Ｊｕｌｙ １４，
１９２５， ｐ １２．
《国民外交》， 第 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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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　 　 北京　 　 全国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

林国芳　 　 檀香山　 基督教青年会干事①

（５） 资金筹募

筹募资金对于这样一个没有根底的组织而言并非易事。 在基本预算中，
代表的路费一项需 ７２００ 美元左右， 连同其他费用， 约需 ２ 万 ～ ３ 万元。 ３ 月

初， 筹备委员会讨论资金问题， 决定 “由本会筹募”。 代表的旅费， 则希望

其尽可能自筹。② 募捐对象主要是银行、 商会等商业团体和个人， 也包括财

政部、 外交部这样的政府机关。
筹募工作进展得并不太顺利， 例如， 向南洋各地的问捐没有回音； 财政

部允诺的 １ 万元和外交部允诺的 ５００ 元捐款迟迟不能兑现， 筹备会不得不再

三派人晋京接洽催交。
最后募集到的资助， 数字比较确切的有： 蔡廷干 ５００ 元、 周作民 １０００

元、 徐庆云 ２００ 元、 叶公超 １００ 元、 花边大会 １０００ 元。 另外， 上海总商会、
商务印书馆、 交通银行、 檀香山华人大学生会等也各有捐助。③

（６） 其他

为了协助进行国际宣传， 中国筹备会预备了瓷器、 茶叶、 纸扇等中国特

产。 在此方面， 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提供了帮助。
总的说来， 在短短 ３ 个月内， 中国筹备会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 为完成

提案收集、 代表征聘、 经费筹募诸方面的工作， 做了相当大的努力。 然而，
他们的工作着手较晚， 筹备工作进展也并非很顺利， 许多工作直到代表出发

前夕才算落实， 致使代表 “仓促就道”。④ 檀香山中央筹备会曾因其工作进

展缓慢提出委婉批评。⑤

另外，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１９２５ 年 ２ 月， 在美国纽约召开的一次会

议上， 确定了一项旨在把 “太平洋国民会议” 发展成一个以 “发现与收集

５１０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报告书》， 第 １ 页。 抵达檀香山后， 中国代表团又邀

请李绍昌加入。
《太平洋会议筹备会纪》， 《申报》 １９２５ 年 ３ 月 ６ 日。 《国民外交》， 太平洋国民会议筹备处

编行， 第 ５ 页。
参见 《太平洋国民会议昨开筹备会》、 《太平洋国民会议筹备会纪》、 《太平洋会议筹备会纪》，
《申报》 １９２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４ 月 ２９ 日、 ５ 月 １３ 日；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Ｊｕｎｅ ３０ －Ｊｕｌｙ １４， １９２５， ｐ ２５； 李绍昌： 《半生杂记》， 第１９３、 １９４ 页。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报告书》， 第 １０ 页。
“参与太平洋国民会议之中国筹备会， 迭接檀香山总会函催， 声称各国均已准备妥协， 中国似

应积极进行， 以便届时出席。” 《太平洋国民会议筹备会之进行》， 《申报》 １９２５ 年 ３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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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 为目的的永久组织的计划。① 随后， 夏威夷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可了

这一计划， 并将会议更名为 “ 太 平 洋 国 际 学 会 ”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在此时期， 基督教青年会自动放弃了会议的领导权。②

三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的召开③

６ 月初， 中国代表分两批起程赴会。 他们此行所携 “最重要方针” 一是

“根据一切事实， 公开讨论”， 二是 “注重个人之联络”。④

还在国内的时候， 中国代表就确定下了 “根据一切事实， 公开讨论”
和 “注重个人之联络” 的行动方针。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中国代表除了参

与对重点问题的圆桌会议讨论外， 还利用各种场合宣传自己的主张， 介绍中

国的现实情况。
中国代表出发前夕， 正值 “五卅” 惨案发生。 抵达檀香山后， 中国代

表即着手进行宣传。 他们致电国内， 了解事件的详细情况，⑤ 通过演讲等方

式， 在会内会外揭露 “五卅” 事件的真相。 ７ 月 １３ 日， 陈立廷在全体大会

上演讲了 “五卅惨案事实及影响”。⑥ 中国代表且以此事件为例， 重申即刻

取消领事裁判权的主张。
６ 月底， 出席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的各国代表都已抵达檀香山， 会聚于历

史悠久、 风光旖旎的普那厚中学 （Ｐｕｎａｈｏｕ Ｓｃｈｏｏｌ）。 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共

有 １０９ 人， 分别来自 ９ 个国家及地区， 其中美国代表 ２７ 人、 澳大利亚 ６ 人、
加拿大 ６ 人、 中国 １２ 人、 日本 １９ 人、 朝鲜 ６ 人、 新西兰 １１ 人、 菲律宾 ３
人、 东道主夏威夷 １６ 人， 另有 ３ 人来自其他国家。 其他与会者还包括准代

表 ３２ 人， 秘书处成员 ６ 人。⑦

在正式会议开始前， 举行了一系列的筹备会议， “完全由代表共同选

６１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Ｔｏｍｏｋｏ Ａｋａｍｉ 把在纽约召开的这次会议看作太平洋国际学会发展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 来

自美国本土与夏威夷筹划者所不同的见解决定了学会日后的走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ｐ ４６， ４７， ５６ － ５８．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Ｊｕｎｅ ３０ － Ｊｕｌｙ １４，
１９２５， ｐｐ １９ － ２４．
为了行文方便， 这里采用了其中文译名。
《参与太平洋会议代表昨日放洋》， 《申报》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 ５ 日。
《太平洋会华代表抵檀》， 《申报》 １９２５ 年 ７ 月 １ 日。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报告书》， 第 ６１ ～ ６４ 页。
据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Ｊｕｎｅ ３０ － Ｊｕｌｙ １４， １９２５，
ｐｐ ３５ － ４０ ）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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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会议的组织机构和议程。①

会议选举威尔伯为大会主席，② 阿瑟顿为副主席， 并任命了一个包括中

国的温世珍在内的执行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之下， 又设立了程序、 “永久组

织”、 财务等委员会。 会议筹备委员会向各国代表团征求提案。 随后将所得

６３ 项提案分作 １５ 类， 由全体代表投票， 以得票多少决定讨论顺序。 列入议

程最前列的是移民问题和人种平等问题。 正式会议的讨论形式分为三种： 大

会讨 论 （ ｆｏｒｕｍｓ ）、 圆 桌 会 议 （ ｒｏｕｎｄ ｔａｂｌ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 及 公 开 演 讲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③ 前两种只允许代表参加， 讨论内容亦不准对外发表， 后一种

则欢迎外界人士参加。
６ 月 ３０ 日，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正式开幕。 第二日， 由九个代表团分别

做公开陈述， 演说本国或本地区对于太平洋问题的见解。 中国代表顾子仁演

讲的题目是 《太平洋国交上之中国》。 他首先表达了对会议这样一个试验的

信心。 既而， 他提出， 构成太平洋国际关系现状的， 一面是数十年间西方国

家在此地区掠取特权和侵占土地； 一面是近来东方民族的民族觉醒。 二者的

冲突将会导致可怕的后果， 必须尽快寻求解决办法。 他认为， 自建立共和以

来， 中国最显著的变化是人民的国家思想和民族觉悟之发展。 “民众团结力

之进步”、 新文化运动、 国粹运动， 以及实业的发展都促进了中国的民族觉

醒。 在这种情况下， 民众对内要求教育独立、 省自治、 妇女解放等， 对外则

要求收关税自主、 取消领事裁判权、 修改不平等条约。 这些国际上的不公平

若不解决， 则世界和平难以实现。④

７ 月 ２ 日至 １４ 日， 会议进行了 ２７ 场圆桌讨论， 所涉及问题包括移民、
教育、 社会学、 工业化、 国际合作、 宗教、 道德、 生活水平等。 其中与中国

关系最密切的是 “治外法权问题”、 “海关管理、 修改税则和外国投资”， 以

及有关移民的几个圆桌会议。
１ 移民问题

移民问题是本次会议关注的一个重点， 相关讨论占据了 ５ 个圆桌会议。

７１０

①
②

③
④

陈立廷编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报告书》， 第 ２ ～ ４ 页。
Ｒａｙ Ｌａｙｍａｎ Ｗｉｌｂｕｒ， 美国斯坦佛大学校长。 后担任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央理事会第一任主席，
两年后因出任美内政部长而去职。
每日晚间的公开演讲， 都是针对次日圆桌讨论问题的事先陈述。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报告书》， 第 １３ ～ １７ 页； Ｔ Ｚ Ｋｏｏ， “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Ｊｕｎｅ ３０ － Ｊｕｌｙ １４， １９２５，
ｐｐ ６８ －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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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涉及移民政策的基本原则， 以及移民问题的文化与信仰方面、 政治与法

律方面、 种族方面和经济方面。 移民问题主要涉及日本、 中国与美国的关

系。 不过， 日本受美国新移民律的影响更大， 因而讨论也主要在日、 美代表

之中展开。
反映中国代表看法的是陈达的两篇论文： 《中国之太平洋移民问题》 和

《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希望列强承认之二三事》。 文中， 他主要分析了华侨在

太平洋区域的分布情况， 重点介绍菲律宾和夏威夷两地华侨在当地经济、 社

会中所占的地位。 他提出， 自美国新移民律施行以来， 华侨在法律和社会上

受到了歧视和排斥。 这违反了徙居自由的天赋人权， 且其排斥理由仅仅依据

于肤色、 人种之差异， 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对于解决美国目前

的移民问题， 他提出的两项建议是： （１） 施行同化政策； （２） 奖励家庭生

活， 允许华侨配偶入境。①

对于移民问题的讨论更多集中于法理和学理上的探讨。 圆桌会议讨论的

一个着眼点是移民的同化。 对于东方移民的大量涌入是否会在当地导致社会

等级制度出现； 这种社会等级制度是基于生物学的， 还是基于社会心理的；
能否通过种族间的接触而得到改善， 与会代表的意见不一致。 会议确认， 种

族歧视是现实存在的， 但对于其产生的原因， 东方代表及某些西方代表强调

文化、 心理、 道德的因素， 认为它是一个可以被改变的问题； 而一些美国代

表则认为人种的生物学差异才是根本原因， 是无法避免的。 对于移民能否被

当地社会所同化， 有日本代表提出， 出生于美国的日裔移民后代已表现出与

他们的先辈不同的特征。 一位美国社会学者也表达了类似见解。②

会议确认， 西方人应放弃西方文化优越观。
对于美国的新移民律， 日本代表和中国代表提出反对。 在美国代表内部，

存在着反对和全力维护两派截然不同的意见。 与会者还讨论了个人迁居权和

国家主权之间的轻重关系。 有美国代表表示， 一国应首先考虑其自身利益。
对于如何从经济层面解决移民问题， 会议提出的建议是： 相互协作， 平

衡各国家人民生活水平； 工业化； 控制人口。
２ 治外法权问题

关于治外法权问题， 提交大会的论文有张履鳌的 《中国之司法改良史》

８１０

①
②

陈达： 《中国之太平洋移民问题》，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报告书》， 第 ２６ ～ ３２ 页。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Ｊｕｎｅ ３０ － Ｊｕｌｙ １４， １９２５， ｐｐ １５８ － 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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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陈达的 《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希望列强承认之二三事》。 张履鳌的文章回顾

了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 尤其是 １９１２ 年来在制定新律， 设立新式法院、 检

查厅等方面的发展。 他指出， 俄、 德、 奥各国均已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 而

其侨民能在中国安居乐业。 因此应当取消领事裁判权。① 陈达回顾了领事裁

判权产生的历史， 认为在其确立时就没有充分的理由。 他提出， 领事裁判权

的几个弊端是： 损害中国主权并造成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交恶； 使法律变得混

淆； 操持领事裁判权者由于缺少专业训练， 常常显失公平。 因此， 中国人就

有了撤消领事裁判权的要求。 他认为， 近年来中国司法改良已取得长足进

步。 并举中国模范监狱、 新法庭、 中国法庭审理外国人的案件等方面的数字

加以证明。 他还提出， 撤消领事裁判权， 实不容再缓。②

参加圆桌讨论者公认， 维持领事裁判权在原则上是错误的， 在实际上对

中国有损害， 是不公平的。 但是对于取消领事裁判权， 代表们的意见颇不一

致。 有人认为， 列强虽应度量时机， 尽快取消领判权， 但这必须依据中国司

法改良之程度而循序渐进。 他们认为， 中国目前的法律和法庭的改良情况，
尚不能为领事裁判权之取消提供担保。 他们提出的理由是： 中国缺少训练有

素的法律人才； 中国政治形势不安定， 领事裁判权仍有维持之必要。 有人建

议， 有必要研究领事裁判权在中国迟迟没有废除的原因， 并详细研究日本和

泰国废除领事裁判权的经过。
会中有一些代表曾参与华盛顿会议。 他们提醒说， 华盛顿会议已经承认

领事裁判权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而在实际上是不公的。 有中国代表提出， 华盛

顿会议还曾决定会后组织一个委员会调查中国的司法状况以根据调查结果来

确定是否废除领事裁判权， 然而这个委员会迟迟未能指定。③

陈达、 张履鳌指出， 俄、 德、 奥等十国在中国都已没有领事裁判权， 而

中国在东北处理俄侨司法事务的成绩已有公认。 中国代表还指出， 领事裁判

权是造成中国不稳定状态的潜在因素之一， 不久前发生的五卅惨案就是一个

例证。 即刻废除领判权， 是中国的公意。 也有中国代表表示， 华盛顿会议所

决定的派遣司法调查委员会的方案， 并不为中国人所赞同， 因为列强对华外

９１０

①
②
③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报告书》， 第 ５６ ～ ６０ 页。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报告书》， 第 ４１ ～ ４３ 页。
会前， 中国筹备会治外法权股专门委员之一陈霆锐曾拟具多通提案， 第一项便是请各国代

表敦促政府， 依照华盛顿会议案， 速行遴派委员调查中国司法情形。 《联太平洋会议之司法

提案》， 《申报》 １９２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 但有人提出， 这一展期是中国自己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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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政策， 往往听命于在华外商， 后者是领事裁判权的受益者， 自不肯有所变

动。
有中国代表提议， 各代表在本国国内唤起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的舆论，

以协助中国领事裁判权之最终取消。①

３ 修改关税税则问题

关税问题是当时中国公众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② 也是中国代表最注意

的问题之一。 关于这个问题的公开演讲有陈立廷讲 《中国之外债问题》， 美

国人詹克斯讲 《太平洋各国之借贷与投资》，③ 陈达讲 《中国在国际关系上

希望列强承认之二三事》。 陈达提出， 中国应当立刻收回关税自主权， 其

理由是， 凡独立国， 均享有关税自主权。 而现行税率有很多不合理之处：
（１） 对各类商品没有分别， 不合乎科学原则， 使中国对于进口货物毫无管

理权利； （２） 未能适应货价之升落； （３） 关税收入在国家中所占比例过小；
（４） 妨碍中国工业及国际贸易。

与会者公认， 税率有增加之必要。 对于中国关税自主的要求， 也没有强

烈的反对意见。 一些美国代表对中国的要求表示同情， 并认为关税自主不必

非与裁厘问题相联系。 对于此问题如何处理， 会议明确了如下各点：④

（１） 外国列强对于修改税则表示同意， 但要求裁撤厘金。
（２） 华盛顿会议赞成将关税税率提高到 ７ ５％或 １２ ５％ 。
（３） 有关人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公债持有者赞成提高关税，

以使他们的债券利息更有保障； 商界人士担心对他们的生意造成损害， 故赞

成降低关税。
（４） 列强是否必须将裁厘与增加税率挂钩， 此问题值得考虑。
（５） 建议中国逐渐增加税率而实现关税自主。
４ 外国投资问题

涉及中国外债问题的论文有陈立廷的 《中国之外债问题》， 美国人詹克

斯的 《太平洋各国之借贷与投资》。

０２０

①
②

③
④

Ｈｉｎ Ｗ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Ｗｅｅｋ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ｕｇ １５， １９２５．
５ 月， 已有消息说， 关税特别会议可能在 ９ 月举行。 该消息说 “自金法郎案解决后， 最为

一般人所注意者， 厥为关税会议问题”， 并称开会的消息来自日本使馆。 （ 《关税会议九月

召集》， 《申报》 １９２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Ｊ Ｗ Ｊｅｎｋｓ， 政治经济学家， 纽约大学教授。
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Ｊｕｎｅ ３０ － Ｊｕｌｙ １４， １９２５， ｐ ２０２； 《太平洋国

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报告书》， 第 ７３、 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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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中， 陈立廷回顾了中国外债产生的历史， 介绍了中国反对外债的

社会心理。 提出， 外国向中国提供的借款往往由外国政府幕后操纵， 他们

给借款附上苛刻条件， 以攫取中国利权， 这种借款， 自然受到中国人民的

反对。 中国欢迎外国投资， 但它必须以不侵害中国主权为前提。 中国欢迎

的是私人投资。 詹克斯认为， 中国必须先建立健全的经济法， 然后才能获

得外国投资。 中国代表则表示， 中国人反对外债， 因其助长了中国的内

战。 尽管出于不同理由， 但在不应向当今中国政府提供贷款问题上， 多数

与会者达成了一致。 圆桌会议还决定， 设立一个由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组

成的委员会， 以研究并整理一切产生于一方建议或经双方同意订立的外

债。①

还在国内的时候， 中国代表就确定下了 “根据一切事实， 公开讨论”
和 “注重个人之联络” 的行动方针。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中国代表除了参

与对重点问题的圆桌会议讨论外， 还利用各种场合宣传自己的主张， 介绍中

国的现实情况。
如前所述， 中国代表出发前夕， 正值 “五卅” 惨案发生。 抵达檀香山

后， 中国代表即着手进行宣传。 他们致电国内， 了解事件的详细情况，② 通

过演讲等方式， 在会内会外揭露 “五卅” 事件的真相。 ７ 月 １３ 日， 陈立廷

在全体大会上演讲了 《五卅惨案事实及影响》。③ 中国代表且以此事件为例，
重申即刻取消领事裁判权的主张。

中国代表参与了各种演讲活动。 在每日晚间举行的公开演讲中， 欧阳心

农讲 《中国之实业》、 陈立廷讲 《今日之中国》 及 《中国之外债》、 陈达讲

《中国切望解除之不平等待遇》、 顾子仁讲 《禁烟问题》、 晏阳初讲 《平民教

育运动》。 在公共图书馆举办的 １０ 次会外演讲中， 共 ４ 名中国代表登台， 包

括： 顾子仁演讲 《中国先哲之人生观》、 晏阳初演讲 《中国之平民教育》、
张履鳌演讲 《中国现实之司法改进》、 陈立廷演讲 《五卅惨案事实及影响》。
据说， “凡所演讲， 无不大受舆论界之欢迎， 而激起极恳切之同情及赞

许”。④ 晏阳初对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介绍更是引发了与会代表和檀香山当

地人士的兴趣。 檀香山华侨因此为平教会捐款 ２ 万多美金， 大会主席韦尔伯

１２０

①
②
③
④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Ｊｕｎｅ ３０ － Ｊｕｌｙ １４， １９２５， ｐ ２０３．
《太平洋会华代表抵檀》， 《申报》 １９２５ 年 ７ 月 １ 日。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报告书》， 第 ６１ ～ ６４ 页。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报告书》， 第 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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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对中国的平民教育工作表示赞赏。① 中国代表也利用了其他如写文章、 接

受采访以及与各国代表发展私人交往的机会。② 至于后一点， 会议本身也提

供了良好的条件。 会议举办场所清幽、 旖旎的自然风光给来自不同国家的代

表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③ 会议的组织者尽量把不同国籍的代表安排在一

起， 鼓励他们展开交流。④ 中国代表感受到会场中有一种平等、 友好、 开诚

布公的氛围， “各代表都以诚相交， 以礼相接， 黄皙中西， 无分畛域”。⑤ 中

国代表的会内外发言也受到了包括檀香山当地报纸在内的广泛称赞， 《檀香

山星报》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Ｓｔａｒ⁃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评价说： “中国代表之言论及态度极令各

方人士敬服。 其特别可注意点有二： （１） 团员有具体的及贯彻之主张；
（２） 立论诚切中肯。 其言论不惟陈出今日中国对外所受委屈之处， 且详述

国民中种种建设之运动， 因而听其言者， 衷心诚佩。 中国进行程序之可嘉，
及中国代表之彼此合作， 实为全场之冠。 且其发言无不礼貌有加， 使人益感

其诚恳慷慨之态度。”⑥

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一次会议所倡导的跨越种族和国籍的、 平等的民间交

往与对话模式为包括中国代表在内的各国与会者提供了一种新的体验。 会议

本身提供了很多崭新的东西。 或许在今天， 这样一种国际论坛已经司空见

惯， 但在当时， 即使在西方代表眼中， 它也是一个新鲜事物。⑦ 中国代表感

受到会中平等与开诚布公的氛围， 以及外国代表了解中国现状的诚意。 其他

国家的代表对于此次会议也有类似的感受。⑧

２２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韦尔伯后曾专门到中国考察。 平教会也由这届会议开始为自身赢得国际性的关注和资金赞

助。 （参见吴相湘： 《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 长沙： 岳麓书社， ２００１，
第 ９２ ～ １１７、 ６３８ ～ ６４０ 页。） 华侨捐款事亦见李绍昌： 《半生杂记》， 第 １９６ 页。
例如， 晏阳初在会上结识了不少西方人士。 见他与这些人的通函。 《晏阳初全集》 第 ３ 卷，
湖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９， 第 ２０、 ４１、 ７９ 页。
参见 《半生杂记》， 第 １９５ 页；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报告书》， 第 ５ 页；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ｐ ９３ － ９４。
参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 ９４。
《半生杂记》， 第 １９４ 页。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报告书》， 第 １０、 １１ 页。 Ｌ Ｔ Ｃｈｅｎ， “Ｓｏｍｅ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２５ 类似的评价还可参见：
《半生杂记》， 第 １９４、 １９５ 页； 《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 第 ９４、 ９５
页。
Ｆ Ｒａｗｌｉｎｓｏｎ， “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２５．
Ｆ Ｒａｗｌｉｎｓｏ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ｐ ９３ －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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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各国民间代表的集会是在一片和睦和令人鼓舞的氛围中结束的， 也

正因为如此， 会议结束之际， 与会者做出了几项决定： 首先便是太平洋国际

学会作为一个永久组织正式成立 （其时， 在中国译作 “太平洋国交讨论

会”）。 该组织的工作是： “搜集有关国交之事实而加以阐述”； “敦促司法与

行政之改善， 修正现行制度中足以妨碍国际亲善之各点”； “运动增进国际

的友谊， 藉国民个人的交际， 并从事研究经济、 教育、 社会、 政治、 道德、
宗教等情况”。① 会议任命了一个由阿瑟顿、 鹤见祐辅、 温世珍、 韦尔伯、
纳尔森 （Ｊ Ｎｅｌｓｏｎ） 组成的临时总委员会， 进行相关的组织机构建设。 会议

还确定， 两年后在檀香山召开第二次会议。

四　 中国分会宣告成立

出席此次会议的中国代表深为会上平等、 和睦、 友谊的氛围所鼓舞， 他

们回国后， 即开始着手对此次会议及新成立的国际组织进行宣传。 他们通过

在中、 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 在各学校、 团体发表演说， 印行 《太平洋国

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报告书》 等方式向公众通报会议的情况。 在发表于

《东方杂志》 的一篇文章里， 陈立廷把太平洋国交讨论称作国民外交的新面

目。② 他认为， 旧日的临事而动、 仓促奔走宣传的国民外交是政客式的国民

外交， 难以见成效； 而会议这种以增进友谊为目的的、 经常的民间交流与联

络才是 “真正的国民外交”。 他认为，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会议在太平洋区域

开创了国民外交的新纪元。
会议甫一结束， 中国分会即于 １９２５ 年 ８ 月中旬在上海宣告成立， 定名

为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中国支部”， 这一组织的建立体现了余日章等人推动

国民外交的理想。 值得注意的是， 此时， 无论是太平洋国际学会， 还是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中国支部”， 其章程尚未制定， 且中国分会内部组织亦

未完善， 其办公场所也是暂借于基督教青年会八仙桥会所。
作为推进国民外交的一项活动， １９２５ 年秋， 余日章、 陈立廷、 顾子仁

等人筹划了一个中英人士间的定期聚会， 旨在改善 “五卅” 惨案后居住在

上海的中、 英两国国民之间的紧张关系。③ 此外， 第一次会议后， 太平洋国

３２０

①
②
③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报告书》， 第 ７８ 页。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 《东方杂志》 第 ２２ 卷第 １９ 号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Ｊ Ｍ Ｄａｖｉｓ， “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４， １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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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学会已认识到， 会议讨论应建立在相关问题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而中国

分会亦意识到， 欲求解决中国内政外交各项问题， 必须先进行深入的研

究。① 因此， １９２５ 年年底， 分会组织讨论小组， 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 同

时， 编辑了以 “治外法权”、 “关税自主” 及 “不平等条约” 为题的小册

子， 据说， 这些小册子很受欢迎， 首批 ９０００ 册刚一面世便销售一空。② 此

外， 中国分会编纂了太平洋学会第一届会议的详细中文报告， 其中收录了会

议论文、 公开演说和圆桌会议讨论报告等， 藉以使国人了解相关情况及中国

支部的工作。

第二节　 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二届会议

１９２７ 年 ７ 月 １５ 至 ２９ 日， 第二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在檀香山举行。 来

自中国、 美国、 日本、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菲律宾、 夏威

夷、 朝鲜等国家及地区的 １３７ 名代表出席此次会议。 国际联盟和国际劳工局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今译为国际劳工组织） 亦派观察员列席。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会议， 首次有英国代表参加。 由于英国在太平洋区域有

其属地和特殊利益， 而上一届会议讨论因五卅惨案发生而对中英关系问题多

有涉及， 因此会后一些来自英联邦国家的会员建议邀请英国代表参加。 英国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接受了邀

请，③ 并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席。 团长为前英属印度国民会议议长弗里德里

克·怀德 （Ｓｉｒ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Ｗｈｙｔｅ）。④

４２０

①
②
③

④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报告书》， 第 １１ 页。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４， １９２６．
又因其所在地被称作 Ｃｈａｔａｍ Ｈｏｕｓｅ （查塔姆大厦）， 是研究国际事务的非政府组织， １９１９
年巴黎和会上由莱奥内尔·柯蒂斯 （Ｌｉｏｎｅｌ Ｃｕｒｔｉｓ） 等一批英、 美代表酝酿， １９２０ 年在英国

成立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一年后， 一个类似的组织———外交关系协会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在美国成立。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员包括许多知名学者及政府官员，
渐发展为著名的智库。 其主要刊物为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因英国分会与皇家国际事务研究

所的关系， 使其具有一定的半官方色彩， 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的英国代表中亦有一些

人具有官职。
弗里德里克·怀德爵士 （Ｓｉｒ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Ｗｈｙｔｅ， １８８３ － １９７０）， 曾任英国国会下院自由党议

员， １９２０ ～ １９２５ 年任英属印度国民会议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议长， 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２
年任南京国民政府顾问。 著有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７）。 中文译本为： 《中国外交关系略史》， 王莪孙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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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

中国代表原曾推定蔡廷干、 伍朝枢、 朱经农、 王云五、 陈达、 刘大钧、
朱胡彬霞等人分别担负一定的研究题目， 但由于时值中国国内政局动荡， 上

述诸人均未成行， 原定计划被打乱， 实际出席会议代表 １４ 人， 其中 １０ 人由

国内出发， ４ 人系由夏威夷当地华侨就近充任。 中国代表包括：
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

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副总干事顾子仁

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陈立廷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鲍明钤

燕京大学教授洪业

前北京大学教授陈衡哲

上海水泥公司总经理刘鸿生

前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牛惠生及夫人徐蘅

王正黼夫人、 前广东基督教学校女子部主任王廖奉献

夏威夷大学教授李绍昌

檀香山华侨商人郝伯洋

檀香山基督教青年会的林国芳

檀香山华侨银行家黄福民

二　 会议对于中国问题的关注

７ 月 １５ 日会议开幕。 １６ 日， 由各国代表团团长致开幕词， 余日章代表

中国会员演讲 《最近两年来中国对于太平洋各国的国际关系》， 概述两年间

中国国际关系及内政的发展， 并提出： “在未来的两星期中， 我们这一班真

实的世界主义者———也就是真实的国家主义者， 对于太平洋问题必能获得更

进一步的了解， 从彼此的谅解和合作上， 力求增进太平洋各国繁荣国际贡

献。 我们应大家努力， 不达目的不罢休。”①

第二届会议的圆桌会议讨论原定以政治、 文化、 教育、 人口与粮食、 民

族等问题为主题。 然而鉴于此时期中国国内的北伐、 宁汉分裂、 清共等一系

５２０

① 余日章： 《最近两年来中国对于太平洋各国的国际关系》， 《最近太平洋问题》 上册， １９２７，
第 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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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政局变迁， 以及中国南北政府一系列修约、 废约对外政策， 在会议开幕

之际， 英国代表突然会同美国代表， 向大会提议， 以中国国际关系问题为中

心议题， 得到大会的采纳。 于是， 圆桌会议讨论的前三天， 全体代表分为四

组， 全部集中于讨论中国的关税自主、 治外法权和租界问题。 这种变动颇令

中国代表团措手不及， 因为他们所准备的论文和材料都是按照原议程进行

的， 集中于文化、 教育方面， 而中国代表中只有燕京大学教授鲍明钤一人是

外交领域的专家， 因此， 中国代表团不得不由其充当该三问题的发言人。
１ 中国关税自主问题

１９２５ 年年底在北京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上， 列强应允中国于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 １ 日实现关税自主， 北京政府又应允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 １ 日前裁撤厘金。 １９２７
年 １ 月， 北京政府通牒各国将于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 １ 日实现关税完全自主。 太平

洋国际学会第二届会议上， 各代表在原则上一致赞同中国恢复主权之期望，
但在实施方面， 英美日等国代表提出中国实现关税自主须先积极达成三项条

件： 第一， 也是最关键的条件是建立统一、 稳定、 足以号令全国的中央政

府； 第二， 制定详细精密的关税条例在全国施行； 第三， 培养、 训练及有效

组织税务人员。 至于裁撤厘金问题， 鲍明钤提出， 中国很难在 １９２９ 年实行

裁厘， 厘金由省当局征收， 当今内乱方殷， 中央政府号令不行， 但另一方

面， 届时中国很可能实行关税自主。
２ 治外法权问题

鲍明钤对 １９２６ 年 ９ 月调查治外法权委员会所发表的报告书做了评价，
认为该报告所提出的反对取消治外法权的理由不足以维持治外法权在中国继

续存在。 圆桌会议认为， 目前的问题， 是找到方法、 途径以使列强 “在加

强而非削弱国际合作和善意的条件下”， 促进中国稳定， 并尽可能加速治外

法权之废除。 为此， 圆桌会议试图提出如下可行性方案及步骤：
（１） 在中央政府建立前可立刻实行的方案：
Ａ 列强须承认中国改良司法之诚意， 注意其实质性的改善。
Ｂ 列强尽管意识到采取急进举措的冒险因素， 但依然认这种举措为必要。
Ｃ 列强立即着手消除治外法权的种种弊端。
Ｄ 列强立即在其领事法庭上施行已颁布的中国法律。
Ｅ 列强应循 １９２７ 年 １ 月 ２７ 日英国政府分别向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递

交备忘录所建议的路线， 继续发展此种政策； 这种政策不过被假定为在具备

签订新条约能力的稳定政府建立前必须经历的意欲尽快解决大量重大问题的

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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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慎政策之最初步骤。
（２） 在中央政府建立后的过渡期可实行的方案：
Ａ 在中国与相关列强单独或共同订立的新条约中明订彻底废止治外法权。
Ｂ 在中国与列强互换备忘录中， 对审理外人订立如下过渡方法：
ａ 外人只受中国新式法庭审理， 不受县知事、 警察、 军事法庭处置。
ｂ 在北平、 上海、 汉口、 广州、 重庆， 于现有法庭中设置特别公堂，

专司外人审理。
ｃ 这些新式法庭和特别公堂设立审理外人的一审法庭。
ｄ 在上海设立一上诉法院。
ｅ 在大理院中亦设立一特别公堂， 审理此类案件。
ｆ 有资质的外国律师得以在这些法庭中出庭。
ｇ 这些法庭应配备翻译。
ｈ 中国政府应在上述特别公堂委命一定外国法律顾问， 辅助法官审判

外人案件， 其作用完全是顾问性的。
（３） 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治外法权， 应作如下司法保证：
Ａ 除当场被捕外， 没有法庭传票， 不得逮捕外国人。
Ｂ 应施用未经审判不能拘捕当事人的常例。
Ｃ 审判及听证公开。
３ 租界和租借地问题

“五卅” 惨案后， 上海租界问题成为受人关注的问题， 此次会议关于租界和

租借地问题的讨论也主要围绕上海公共租界问题展开。 大概是为了避免争议，
圆桌会议的相关讨论并未过多涉及 “五卅” 及其后所发生的各个具体事件， 而集

中于公共租界的管理问题。 鲍明钤提出了一项旨在逐步将上海公共租界收回的租界

改组计划。 圆桌会议认为， 对于上海租界问题， 亟须进行更为超然而专业的研究。

三　 中英代表会外的接洽

中国代表抱着国民外交的目的参与会议， 亦因而十分注意与外国代表的

交往， 并与之交换对中国国际关系问题的看法。 据他们在会场内外的观察和

感受， “外国的代表要以英国的态度最好， 最诚恳”， “在开幕的那一天， 英国

代表领袖怀德爵士便直言不讳的宣言， 英国代表远道而来， 惟一的目的在明

了中国政局的真相， 并寻求解决中英问题的途径。 他们代表团中以政见而论，
各派都有……而皆能破除了成见， 求了解中国人之心理， 以友谊解决中英之

７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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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其对本国政府并不偏袒， 且能体会中国民情作正当之主张。 其态度的

慷慨与我们平日所见英人的态度， 迥乎不同”。 “美国代表的态度与英国仿佛，
但是不如他们实践。 以同情心而论， 他们都很热烈， 很愿帮忙， 但美国人的

心理趋重法制， 实际上难以发生效果。 充类至尽， 他们不过是取了一种爱莫

能助的态度； 如要希望他们在国际中作一种创举来的事情， 在治外修订平等

条约的路上作个前驱， 只怕我们终于失望。 ……所以我觉得中国修约的问题，
只怕英国还要走到各国前头呢。 因为它的政府， 既有坚毅的眼光， 而人民又

与政治接近， 容易直接的发生影响。 为我国计， 似乎应当变一变方策， 实力

与英国国民联络。 他们如若切实与我们谅解， 他们的政府便不成问题了。”
“至于日本代表的态度就太难捉摸了！ 他们也没有具体的表示。 而处在六七月

的时局中， 日本汹涌的出兵山东， 我们更难相信他们那含糊其辞的友谊的表

示了， 然而与日本代表谈话时， 他们吞吐之中， 我们感觉一件事， 便是他们

对于东三省是一口咬定， 决不放开的。 他们以为东省的权利是用铁血换来的，
不能白白舍去。 最可恨的， 与日本代表私人谈话时， 有一两次， 他们竟然说

出： ‘中国如不让步， 中日的满蒙问题不能解决’ 的话来！ 日本的野心暴露，
实际上已公然把东省和高丽看作一律了。”① 以怀德为首的英国代表对中英关

系问题上的姿态给中国代表留下了良好印象。 中国代表与怀德进行了会下接

洽后， １９２７ 夏天， 怀德应中国分会之邀赴华考察， 他在上海住了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 当他回国后， 通过其著述、 言论、 交游等活动， 对于促进英国国民

对中国政局发展之了解， 乃至转变英国对华外交政策， 都起了一定作用。② 正

因如此， 怀德于 １９２９ 年初被国民政府聘为政治顾问， 他担任此职至 １９３２ 年。

第三节　 京都会议与中国知识界

一　 中国知识界对京都会议的关注

　 　 到 １９２９ 年， 中国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建立已有四年， 四年间， 尽管该会

做了一些宣传工作， 但直到 ９ 月以前，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 对于国人来说

依然比较陌生。 学会的前两届会议， 也并未引起广泛注意， 只有 《申报》、

８２０

①
②

《导言》， 《最近太平洋问题》 上册， 第 ２ ～ ４ 页。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ｔｅｍ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２９）  见张伯苓： 《太平洋讨论会之经过》， 苏上达、
祁仍奚： 《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纪要》， 沈阳： 观海社， １９２９， 第 １７８、 １７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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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 等报刊有所报道， 但即便在这些报道中， 对该会的名字译法也是

各式各样。① １９２９ 年， 吴鼎昌曾说， 学会在中国仍 “宣传不广”。②

在学会第二届会议上， 应日本分会的邀请， 下届会议定于１９２９ 年１０ 月在

日本京都召开。 此次会议引起了各会员国的普遍重视。 这是学会制定章程之

后所召开的第一次双年会， 学会的组织更加成熟， 宗教色彩也更加淡化。 会

议第一次离开其诞生之地———处于东西方交通枢纽也是文化融合之处的夏威

夷， 而移至远东国家举行， 这多少有些象征意义， 体现了关心远东问题的姿

态。 更重要的因素是它的议题， 会上大致将讨论： 人口与粮食、 土地利用，
中国问题， 满洲形势， 工业化、 外国投资及国际贸易， 太平洋外交关系， 太

平洋属地政府问题， 太平洋文化联系， 通信问题。③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所谓

“满洲问题”， 即中国东北问题。 尚在第二次会议时， 就有人建议将此问题列

入 １９２９ 年会议的议程， 而后张作霖之死、 中东路事件的发生， 以及中日两国

间关于日本向东北移民问题的冲突愈发使各国认为满洲问题亟须讨论④。 很明

显， 中国问题， 尤其是满洲问题， 将成为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 加之这些讨

论将在日本进行， 因而更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 无论东道主日本， 还是英、
美各国， 都为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 所派代表也均可称得上一时之选，⑤ 国

联、 国际劳工局及墨西哥将派观察员与会， 苏联也在决定是否派员参加。

９２０

①
②
③

④
⑤

较常见的是将学会与同设在檀香山的泛太平洋联合会 （Ｐ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 Ｕｎｉｏｎ） 相混淆。
《自上海至长崎途中》， 《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纪要》， “附录五： 游记” 二， 第 ２００ 页。
见 Ｃｏｎｄｌｉｆｆｅ，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２９。 按照程序， 具体议题

与议程要到正式会议前夕的筹备会上由程序委员会最终确定。 事实上， 自 １９２８ 年 ４ 月， 学会

向各支部公布的议程就在不断修订中。 而孔德利夫所引的这个议程， 是较正式的修订版。
见ＣＷ Ｙｏｕｎｇ，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Ｋｙｏｔｏ； ａ Ｐｏｓ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３０。
以英、 美、 日三国代表为例， 英国代表包括团长海尔山 （Ｌｏｒｄ Ｈａｉｌｓｈａｍ， 曾任印度大法官、
上院议长等职）、 柯蒂斯 （ Ｌｉｏｎｅｌ Ｃｕｒｔｉｓ）、 汤因比 （Ａ Ｊ Ｔｏｙｎｂｅｅ， 历史学家）、 麦克唐纳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Ｊ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下院议员， 前首相之子） 等。 美国代表有团长格林 （ Ｊｅｒｏｍｅ
Ｄ Ｇｒｅｅｎｅ， 银行家、 实业家）、 萧特维尔 （Ｊａｍｅｓ Ｔ Ｓｈｏｔｗｅｌｌ，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 和平

主义者， 《非战公约》 主倡者之一）、 沙兰伯格 （Ｐａｕｌ Ｓｃｈａｒｒｅｎｂｅｒｇ， 加利福尼亚劳工联合会

秘书， 活跃的反移民者）、 卡特 （Ｅｄｗａｒｄ Ｃ Ｃａｒｔｅｒ， 后来曾长期担任学会主席） 等。 洛克菲

勒三世 （Ｊｏｈｎ Ｒｏｃｋｅｆｅｌｌｅｒ Ⅲ） 担任美国代表团秘书。 日本代表有团长新渡户稻造 （１９６２ ～
１９３３， 日本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 教育家、 哲学家、 国际活动家、 留学美国和德国， 曾担

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部殖产局长、 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校长、 东京女子大学校长、 国际联盟副

秘书长、 日本贵族院议员等职， 致力于向西方介绍日本文化， 谋求日美和平， 自 １９２９ 年起

担任太平洋国际学会日本分会——— “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 会长， １９３３ 年出席班夫会议

后病逝于加拿大）、 那须皓 （东京帝大教授， 粮食人口问题专家）、 腊山政道 （东京帝大助

教， 研究中国问题）、 松冈洋右 （前满铁副总裁， 满蒙问题通）、 鹤见祐辅 （作家、 政治

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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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 此次会议也在中国引发了广泛关注。 １９２９ 年夏， 中国新

闻界主要通过外国的新闻报道开始了解到会议的点滴情况。 而学会在中国引

起广泛注意的直接起因是会议前夕一些英、 美代表的来华。 ９ 月下旬， 主要

为了在讨论中国问题前能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 陆续有 ２０ 名左右美、 英代

表在赴会途中， 顺道来中国访问。 这些人中， 有萧特维尔等学会的工作人

员， 有美国代表团团长格林， 还有英国的麦克唐纳、 美国的洛克菲勒三世这

样的名流。 他们分别考察了沈阳、 大连、 哈尔滨、 北平、 天津、 山西、 上

海、 南京等地，① 受到了中国学界、 社会团体， 以及外交部长王正廷的等政

府官员的接待。 一些代表也应邀讲演学会的性质、 使命及其他国际问题。
中国各界由此开始关注这样一个国际组织， 并把目光投向即将召开的会

议。 在日本讨论中国问题， 特别是东北问题这样的敏感话题， 在中国人心里

尤其引起了特殊的感觉。 报章上有关学会、 会议的介绍与报道也日渐增多。
正是在开幕前夕， 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届会议在中国引起了各界的注

意， 而中国知识界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值得注意的。 从 ９ 月至年底， 中

国新闻界以空前的兴趣报道并评论了会议的全过程。 与会的中国代表作为

亲历者， 更有不容置疑的发言权， 他们在舆论界和社会各界的推动下， 对

会议做出报告与评价。 还有一些知识群体， 也对会议做出了各种反应。 下

文将由中国代表、 舆论界、 一般知识群体三个群体考察广义的中国知识界

对会议的关注。 之所以把他们归入广义的 “知识界”， 一方面是由人员的

身份的结构特点所决定的。 太平洋学会注重科学的研究， 其讨论的问题也

具有学术性、 专门性的特征， 这势必制约着会员的构成， 也影响到相关的

报刊舆论。 另一方面， 这三个群体之间在现实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人员交

叉与互动关系。
１ 代表选派

中国分会对此次会议十分重视， 共派出 ３１ 名代表出席会议， 而此次代

表选派的一个标准似乎是兼顾了平津、 江浙、 东北三地人选的均衡。
河北： 张伯苓、 吴鼎昌、 陈衡哲、 徐淑希、 鲍明钤、 陶孟和、 何廉、 徐

宝谦、 陈立廷；
江浙： 余日章、 曾宗鉴、 温世珍、 刘大钧、 夏晋麟、 潘光旦、 戴蔼庐、

吴贻芳；

０３０

① 其中大部分人也考察了东北， 多数人取道东北及朝鲜去日本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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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 周守一、 阎宝航、 苏上达、 宁恩承、 王正黼、 廖奉献、 王回波、
董其政、 南秉方；

湘鄂： 曾宝荪、 桂质良；
闽粤： 王世静、 李应林、 曹炎申。
原本推举颜惠庆为中国代表团团长， 颜氏未能成行， 于是改由张伯苓出

任团长。①

因为东北问题在会议上的重要位置， １９２９ 年夏， 中国分会特组织一部

分与会代表赴东北进行考察， 并在沈阳召开了预备会议。②

２ 中国舆论界对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届会议产生兴趣

太平洋学会一向宣称不寻求对现实政治发生影响。 作为一个非官方组

织， 它的作用主要是影响公众舆论。③ 尽管学会内部对于其是否以 “教育世

论” 为目的， 意见并不统一，④ 但从事实上看， 学会还是重视舆论的作用

的。 而其中新闻界所起的媒介与支持的作用， 显得格外重要。⑤ 然而， 学会

对于新闻界的态度同样存在矛盾。 不过， 在第三届会议前夕， 学会对新闻界

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
第三次会议的召开引起了中国报界的兴趣。 他们访问学会的负责人及代

表， 翻译英、 美、 日各国的新闻报道， 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学会的宗旨、 工作

内容及本次会议的情况， 尤其关心中国代表的人选、 提案及准备进度， 尤其

是有关东北问题的准备。 而可能是出于扩大宣传的考虑， 学会也充分利用了

这一机会。⑥

一次， 中国代表鲍明钤等在北平欧美同学会筵请学会国际研究委员会主

席萧特维尔与通信部干事罗威尔 （Ｎｅｗｔｏｎ Ｗ Ｒｏｗｅｌｌ）。 因二人表示愿意与中

国新闻界晤谈， 于是当天几位报界人士亦被邀在座。 萧特维尔向记者们详细

１３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然而， 实际起领导作用的人似乎是余日章， 后者代表中国代表团在开幕式与闭幕式上做了

发言。
《曾宝荪回忆录》， 岳麓书社， １９８６， 第 ９６ ～ ９７ 页。
参见曹树铭 《国际会议指南》， 上海：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１， 第 １５０ 页。
见第二届双年会对此问题的讨论。 《太平洋会议与满洲问题》， 第 ７ ～ ８ 页； Ｊ Ｂ Ｃｏｎｄｌｉｆｆｅ
ｅｄ ，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Ｈａｗａｉｉ， Ｊｕｌｙ １５ ｔｏ ２９， １９２７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８）， ｐｐ １６９ － ２０２。
参见 Ｙｏｕｎｇ，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Ｋｙｏｔｏ”。
在学会的第二届会议上， 扩大自身宣传成为一个普遍的认识。 见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１９２７， ｐｐ ２０９ －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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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学会的性质、 研究内容与方法， 尤其强调其非官方的身份及不做决议

的技术规定。 不过， 中国记者所格外关心的是中国领事裁判权以及东北问

题， 使两代表不得不一再解释说会议看重的是事实， 希望中国代表以事实为

讨论依据， 并表示作为个人， 他们很同情中国。 这次接触， 西方代表表现出

的诚恳给中国记者留下了 “极好印象”。① 至于这些西方代表， 中国各界对

于即将展开的关于东北问题等的讨论之关注程度， 恐怕多少让他们始料不

及， 这是访华留给他们的最深切的印象之一。②

中国报界对会议的关注是普遍性的， 不过这里有几家报刊值得一提， 它

们代表了对会议的不同兴趣出发点。
其一是英文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ｉｔｉｃ （ 《中国评论周报》）。 主编刘大钧， 是国

民政府主计处负责人， 也是中国分会的研究委员长。 前主编张歆海是学会会

员。 副主编潘光旦， 是刊物中活跃的评论者， 也是会员。 该刊基本是一个学

术界人士所办的时评， 值得注意的是它与太平洋学会的关系。 陈立廷一度担

任其在北平的代表； 而 《太平洋事务》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亦对该刊做过介绍，
一些文章也被引用。 刘、 潘二人都被选为第三次会议的代表， 他们负有学会

托付的研究课题， 要进行专业的讨论， 从这个角度说， 他们更多的是以代表

而非记者的身份与会的， 该刊更多体现的也是局内的审视而非局外的评判。
不过， 在会议开幕前， 《中国评论周报》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对圆桌会议讨

论不对外公开提出质疑， 认为这种秘密外交的形式不符合学会自己所宣称的

原则。 甚至责难说， 要么就对公众公开所有的讨论， 要么就根本不要向新闻

界发出邀请。③ 面对批评， 中国分会做了解释， 然而在此问题上， 该刊仍有

所保留。④

与前述二人有所差异的是 《大公报》 的吴鼎昌， 他以经济界人士身份

首次被邀为代表， 提交了关于外国在华投资的短小的论文。 而作为不多的几

位能够参与全部会议的中国报界人士之一， 他从个人视角记录了沿途所见及

会议的基本经过， 以通信方式连载于 《大公报》 及 《国闻周报》 之上， 并

被 《时事新报》、 《中央日报》 等各大报刊所转载， 成为中国人自己对会议

最详尽的一手记录， 文中自称记者的姿态以及冷眼旁观的态度体现出更多的

２３０

①
②
③
④

《太平洋会议之意义， 美代表在北平说明》， 《盛京时报》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 ２ 日。
关于这种印象， 也可参见： Ｙｏｕｎｇ，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Ｋｙｏ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Ｋｙｏｔｏ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ｉｔｉｃ ＩＩ： ２１ （Ｍａｙ ２３， １９２９） ．
“Ｔｈｅ Ｋｙｏｔｏ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ｉｔｉｃ ＩＩ： ２６ （Ｊｕｎｅ ２７， １９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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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评论者的立场。
哈尔滨 《国际协报》 的申仲明平素对于中日关系问题即有所研究， 作

为东北知识分子， 无疑对此次讨论更加敏感。 由于预想必有一场舌战， 从

１０ 月上旬， 他与同事 “尽力搜罗” 有关材料， 以 《太平洋会议与东北问

题》 为题作文， 按日连载报上， “当时一般读者， 均极重视”。①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会议亦引起了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的注意。 如

前所述， 是年夏， 中国代表曾赴东北考察， 并在沈阳召开了预备会。 东北当

局还对中国代表团提供了赞助， 其金额占到代表团所筹募到旅费的大半。②

由东北选派的出席会议代表如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 东三省金融

整理委员会主任秘书宁恩承、 东北大学教授王卓然等都与张学良有密切的私

人关系。 他们亦为本次出席会议准备了提案。③ 除此之外， 东北代表还有一

个秘密计划。
会议前夕， 部分由于对前两次会议的良好印象， 中国各界普遍对会议抱

有期望。 正如后来余日章在大会开幕式上所报告的， “吾人之期待甚高， 而

所抱之欲望尤高”。④ 人们相信会议具有某种舆论的乃至道德的力量， 普遍

认为会议正是宣传中国问题真相、 纠正外国人对华歪曲印象， 进而影响国际

舆论之良机。 虽然太平洋国际学会不做决议， 也不以影响现实政治为目的，
但由于各国代表中不乏有影响力的在野的政治家、 商界人物， 所以人们指望

会议能在与中国相关问题上发现共识， 并在此基础上对各国政策发生实质的

影响。
重重希望都被寄于中国代表身上。 《时事新报》 告诫中国代表 “为四万

３３０

①
②

③

④

《太平洋会议与东北问题》， “王序”， 第 ２３ 页。 后来， 这些文章被整理成同名的书出版。
一说， 代表旅费需一两万元， 东北与上海担负 １ ／ ２ 以上 （见 《太平洋会议与东北问题》，
第 １３ 页）： 又一说， 此次中国支部募集之捐款二万五千， 其中辽宁一万， 吉林五千 〔陈衡

哲： 《一封公开的信》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耿云志主编：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第 ３６
册， 合肥： 黄山书社， １９９４， 第 ２１２ 页〕。 二者均不一定确切， 但大致可证明东北地方捐助

之力。
《大公报》 转引来自美国新闻联合社的两则消息说， 东北代表的提案包括： 收回满铁沿线

邮政权， 限制朝鲜纸币在中国内地流通， 反对满铁商业投资， 收回满铁沿线附属地及旅顺、
大连租界地， 满洲驻屯日军及警察之限制， 反对朝鲜人移民满洲， 收回租界外之工业及渔

业权。 又一说东北代表的提案包括： 撤废不平等条约、 领事裁判权及收回租界权问题， 撤

退各地之外国驻军问题， 外人所办学校之华人教育问题， 外国邮政问题 （ 《太平洋会东北

代表， 提案拟妥定期赴日》， 《大公报》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 ５ 日； 《太平洋准备会之第二日》，
《大公报》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附件一： 《中国领袖会员余日章报告》， 《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报告》， 第 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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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民争生存， 其责任实为重大”， 希望他们 “不辱使命”， “以慰国人之

望”。① 一向较温和的 《大公报》 则就宣传方式提醒说： “吾人说明中国情

形， 只宜依事实本位， 抱诚挚精神， 使与会诸人， 了然于中国国内之真相，
与中国国民之真实愿望。 举凡超乎事实之宣传， 感情激越之论调， 胥当力

避， 否则徒增反感， 转足有损中国伟大国民之信誉。 盖中国年来所谓国际宣

传， 泰半仅为国内宣传之作用， 甚至足以激起反宣传之效果。”②

对于东北问题的讨论， 人们屏息以待。 北平新东北学会在招待中国代表

的茶话会上， 叮嘱说： “东省数千万生命财产， 全寄托在诸代表身上。” 鲍

明钤代诸人答曰： “东三省问题， 不但为东省本身之问题， 实为全国之问

题， 亦即关系中国生死之问题， 且亦为世界之一共同问题。” 表示将当本民

众意旨力争。③

然而另一方面， 中国报界有些不安地注意到， 注定在此次讨论中将成为

中国对手的日本方面也是有备而来。 有报纸提醒说， 日本已有准备， 将在会

议中做影响国际舆论之宣传。④ 事实上， 日本国内各界的确对此次会议给予

了极大的关注， 对会议的准备也远远超出了中国知识界大多数人的了解， 这

是后话。 与中国的情形相对应， 会议前夕， 日本新闻界也对与会中国代表心

存戒备。⑤

总之， 在第三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开幕前夕， 有种种迹象表明， 必然将有

一番激烈的较量， 这注定将是一次不平坦的会议。

二　 京都会议讨论之经过⑥

１０ 月 ２０ 日北平、 天津的代表分别乘火车出发。 当他们抵达沈阳时， 与

东北代表一同出席了当地为中国代表举行的欢送大会， 据说， 有 ２００ 多名

４３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野民： 《论太平洋问题调查会》 （一）、 （二）、 《欢送太平洋中国代表诸君》， 分别载 《时事

新报》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２４ 日、 ２５ 日。
社评： 《此次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之注意点》， 《大公报》 １９２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太平洋会议与东北问题》， 第 ４１、 ４２ 页。
社评： 《此次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之注意点》， 《大公报》 １９２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参见 “Ｉｎ ｔｈｅ Ｅｙ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ｘｃｅｒｐ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Ｋｙｏｔｏ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２９） 所转载的东京 Ｊａｐａｎ Ｔｉｍｅ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２， １９２９） 的社论。
有关会议经过， 除特别予以标明之外， 材料都来源于 《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报告》、
《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纪要》、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１９２９ 中的相关纪录与报告， 以及

《大公报》、 《时事新报》、 《国闻周报》、 《中央日报》 中的有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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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识阶级人士” 前往送行。① 随后， 他们经南满铁路， 过朝鲜， 赴日本。
自登上南满铁路的火车起， 各国代表的旅费均由日本政府签免， 如此安排，
可见日本政府重视此次会议， 借机进行对外宣传。 差不多同时， 另一批代表

从上海出发， 由海路赴会。
中国代表尚在路上， 大会的预备会议已于 ２３ 日在奈良开始， 先行抵达

的余日章、 陈立廷、 刘大钧与会。 会议确定了太平洋理事会、 国际程序委员

会、 国际研究委员会及国际宣传委员的组成人员， 日本的新渡户稻造当选大

会主席， 余日章为中央理事会主席。 调查委员会由各国调查委员组成。 关键

的部门是程序委员会， 其职能为与调查委员会确定会议的议题， 并决定日程

及一些原则性问题。 陈立廷为其成员， 美国人卡特 （Ｅ Ｃ Ｃａｒｔｅｒ） 任主席。②

会议的主体部分是根据主题划分的圆桌会议。 按照学会惯例， 为确保各

会员能够坦诚地交换意见， 圆桌会议发言不对外界公开。 会议也安排有一些

公开讲演与讨论， 不过只占很小的比例。 或许因为此次有许多记者要求列席

会议， 程序委员会特地进行了讨论， 最后决定圆桌会议仍不允许记者旁听，
由宣传委员日本人头本元贞、 加拿大人罗威尔 （Ｎｅｗｔｏｎ Ｗ Ｒｏｗｅｌｌ） 负责安

排 “官方” 采访。 二人每日根据会议记录做出摘要， 向新闻界发布前一日

会议的消息， 为了保密， 各发言者的姓名被隐去。
经过研究， 大会议题最终确定为八项： １ 机械文明， ２ 中国的国际关

系问题， ３ 东三省问题， ４ 人口及粮食问题， ５ 交通问题， ６ 太平洋外交

关系问题， ７ 外国投资问题， ８ 工业化问题。 按上述问题分成四大四小共

八个圆桌会议， 其中四个大圆桌将分别讨论机械文明、 中国的国际关系问

题、 东三省问题、 太平洋外交关系问题。 而八方面的具体议题则由程序委员

会组织的数个分组委员会决定。
２８ 日， 第二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开幕。 大会盛况空前， 共有 ８００ 多人与

会。 其中正式代表 ２１４ 人， 按职业身份划分， 有教育与科学界 ７９ 人、 商界

４４ 人、 新闻出版界 １９ 人、 宗教与社会事业 １７ 人、 律师 １０ 人、 医学界 ２ 人、
劳工界 ２ 人、 公务员 （包括在职与在野） ６ 人。③ 余者包括观察员、 记者、
代表家属、 各国来宾。 大会主席新渡户致开会辞， 日本首相、 美国总统、 加

５３０

①
②
③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欢送出席大会代表》， 《盛京时报》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会上原确定陶孟和任干事， 因尚未到， 由陈立廷代之。
“Ｌｉｇｈ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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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总理等发来祝词。
１ 余日章宣言的风波

２８ 日晚的全体大会， 澳大利亚、 英国、 加拿大、 中国、 日本、 新西兰、
菲律宾、 美国各代表团团长依次致词。 紧张气氛首次见于会场。 先是日本的

涩泽荣在演讲中对美国 １９２４ 年移民法案多有指摘， 然而掀起更大风浪的是

中国代表的发言。 余日章预先在会场散发了演讲稿， 文中他回顾了两年来中

国国内各项事业的发展， 并提及济南惨案及皇姑屯事件。 演说完毕， 日本代

表头本元贞即站起来表示反对， 认为这不符合大会精神， 并要求发言， “议
场空气， 一时颇为紧张”。① 英国代表及新渡户以在演讲中实际并未提到上

述事件 （因为发言时间规定为 ５ 分钟）， 以及此大会仅以报告为限为由， 进

行调解， 制止了一场风波。
余日章宣言的事件迅速传到中国国内， 引起了反响。 各大报纸以显著标

题予以了报道， 有的后来还刊载了宣言全文。 对于宣言的内容， 国人的反应

有所不同。 《大公报》 在会前就曾提醒中国代表应避免 “感情激越之论调”，
此时又含混暧昧地主张 “勿徒刺激情感， 亦决勿顾忌而不言”。② 也有中国

代表在事后抱怨说， 公开宣言应代表集体意见， 但预先有半数代表并不知

晓， 似对宣言的内容不尽赞同。③ 不过， 来自国内的舆论更多的是支持的声

音。 上海商人团体发贺电给余日章以示鼓励。④ 有报纸也向余提出 “赞贺”，
认为 “若为避免彼此交换不愉快的意见起见， 置此争端而不谈， 则此次大

会， 在华方之观察点上， 将失其重要”， “中国代表对于各种外界问题， 尽

可畅所欲言， 只须婉转之可耳。 以中国智识阶级之意见， 忠实的陈诸大会，
能为中国博得不少同情”。⑤ 《中国评论周报》 也回应日本代表的批评说， 坦

诚地交换意见， 不忌讳敏感话题正是会议的精神。⑥

会议随后进入了正式讨论阶段， 会场外也一片繁忙。 中国代表也并不轻

松。 每日早晨与下午， 在圆桌会议召开前， 中国代表团都要紧张地召集小组

６３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太平洋会议与中日关系》， 《时事新报》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社评： 《太平洋讨论会与满洲问题》， 《大公报》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陈衡哲： 《一封公开的信》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第 ３６ 册， 第

２１１ 页。
见 《太平洋会议与满洲问题》， 第 １６２ 页。
《中国代表之大责任》， 原载 《密勒氏评论报》， 转引自 《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 第

２０７ ～ ２０８ 页。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Ｋｙｏｔｏ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ｉｔｉｃ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７， １９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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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另一个频繁举行小组会议的是日本代表团。
２ 有关 “机械时代与传统文化” 的讨论

２９ 日至 ３１ 日， 圆桌会议讨论 “机械时代与传统文化” （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问题， 主要探讨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传统建

筑、 艺术、 礼仪、 婚姻、 家庭、 宗教之影响。 中、 日代表发言相对较多。 对

于机械文明的得失， 及对机械文明与传统文明相互调和的评价， 代表间的意

见多有分歧。 例如萧特维尔在公开演讲中认为机械文明虽在诞生之初对传统

艺术造成破坏， 但到了现代， 已与艺术达到协调发展。 这种观点受到了东方

学者， 包括曾宝荪等的质疑。
文化问题的讨论没有出现很大的分歧， 安排其作第一项讨论内容的用意

也正在此， 即为后面敏感话题的讨论做一缓冲。 事实上， 大多数代表的注意

力也并不在文化问题上。 出于同样原因， 无论中国报刊的报道， 还是代表事

后的报告对此问题都一带而过。 不过， 曾宝荪、 陈衡哲等中国女代表的表现

颇引人注目， 她们积极发言， 语出惊人， 赢得中、 外舆论界的很高评价。①

３ 工业化问题圆桌讨论

３０ 日、 ３１ 日两天， 文化问题讨论还在进行中， 工业化问题圆桌会议也

同时展开。 此次的工业化问题的讨论， 事实上集中于劳动状况问题。 陶孟和

后来报告说， 有关新兴产业对于传统国家的影响， 并未展开讨论。② ３０ 日的

圆桌会议及公开大会集中于讨论国家间工业发展的冲突及一国劳动状态对他

国之影响。 来自国际劳工局的观察员提出， 劳动问题非由一国所能解决， 须

靠各国相互合作。 美国、 加拿大、 日本、 中国、 澳大利亚等国代表各自阐述

了本国工业发展中的问题， 以及对于各国间在此问题上的协调、 合作的建

议。 ３１ 日的会议以改良劳工待遇为主题， 中国、 印度、 菲律宾代表报告了

本国劳工状况， 中国代表苏上达报告的是商务印书馆的情况。
４ 有关人口与粮食问题的讨论

此届会议中， 人口与粮食问题是分量最轻的话题之一， 仅在 ３１ 日围绕

“人口与土地利用问题” 有半日讨论。 解决太平洋区域人口问题必然涉及移

民问题， 而这是自第一届会议以来盛行不衰的话题，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

７３０

①

②

见 《太平洋会议中陈女代表纵谈礼法》， 《中央日报》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 星期评坛： 《曾女

士之词锋》， 《时事新报》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各国代表大论战》， 《中央日报》 《每周评

论》 副刊第 ２９ 号，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太平洋会议与东北问题》， Ｐ１６５。
陶孟和：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之经过》 （续）， 《北大日刊》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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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等国代表阐述了各自国家的移民政策， 在排日问题上， 日、 美代表间有所

论战。
５ “中国的国际关系” 圆桌会议

“中国的国际关系” 圆桌会议涉及对两个问题的讨论， 分别是治外法权

撤废问题和取消租界及租借地问题。
（１） 中国治外法权撤废问题

１１ 月 １ 日、 ２ 日， 讨论中国治外法权问题。 虽然这一议题在前两届会议

中也曾讨论过， 但在 １９２９ 年秋， 由于国民政府正在为取消领事裁判权与列

强交涉， 并已决定于 １９３０ 年 １ 月 １ 日单方面废止领事裁判权， 于是这次讨

论也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讨论开始前后， 中国代表收到来全国律师协会、 首

都废约会等国内团体发来的函电， 敦促为撤废领判权、 废除不平等条约努

力。①

中国代表鲍明钤等发言阐述了撤废治外法权的理由。 他们列举了中国司

法的进步， 包括新法律之颁布， 新式法院、 监狱之发展， 法院与法官之独

立， 据此提出， 治外法权之存在依据已丧失； 认为治外法权的存在损害中国

主权， 破坏中国司法； 此外， 突出介绍了中国朝野上下一致主张撤废的意愿

与决心。
面对中国民意之高涨， 大多数外国代表都承认维持领事裁判权在原则上

是错误的， 且其撤废的时间可能会比他们不久前的预计要早得多。 但外国代

表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 倾向同情中国要求的主要是一些传教士及商人， 后

者尤其对各国政府在此问题上采取的消极观望政策不满。 部分西方代表依然

举出撤废后外国侨民生命、 财产之保障问题为反对撤废领判权的借口， 但

是， 中国代表， 以及一些西方代表都认为， 这种担忧被夸大了。 不过， 中国

的中央政府尚不能有效控制地方、 实现和平与恢复秩序， 司法尚未确实独

立， 仍然是大多数西方代表反对即时撤废领判权的理由。
有几名代表从技术层面提出了有关撤废后过渡期的建议。 其中最引人

注意的是美国人萧特维尔的方案。 其大体内容是： （１） 承认治外法权撤废

之正当、 必要； （２） 在广东、 上海、 汉口、 天津、 沈阳等处暂设特别法院

８３０

① 《全国律师协会电太平洋会议中国代表》， 《中央日报》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 《废约会函请宣

传废约》， 《中央日报》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 ８ 日； 《全国律师协会关于撤废领事裁判权通电》，
《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纪要》， 第 ２０９、 ２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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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所， 特别法院设一上诉院， 特别法院法官， 除华人外， 以一名为限，
由海牙国际法庭介绍外国人担当； （３） 此制度是过渡的， 实行期为五至十

年。 此方案获得西方代表的广泛赞同。 大多数中国代表原主张无条件即时

撤废，① 此时看到萧氏的提案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于是退而敦促各国先做

一撤废治外法权的切实表示， 以示诚意。 因时间有限， 此提议决定由会外协

商。②

在中国国内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声浪中， 萧氏的方案自然会引发不同

的反应。 有人认为， 此方案在实际中并不可行， 中国亦无必要照搬外国

的法律。③ 也有人认可这种过渡方案， 评价说， 其 “不失为收回法权之一新

方案”。④ 鲍明钤亦赞同采取过渡方案， “一方面看这个不足以使我们满

意。 然照实际说来， 领权的取消已成僵局， 政府虽已宣布明年一月一日

取消领事裁判权， 实际上， 恐怕未必能如此， 我们只好在一个折衷的路

上找途径”。⑤

讨论中令中国代表大感意外的是日本人的态度。 大多数日本代表对于中

国废除治外法权的要求表示同情， 并声称愿意无条件放弃自己的权利。 对于

萧特维尔的提案， 他们表示反对， 认为以中国现在的民族情绪， 不会接受这

样一个提议。 这令中国代表感到费解， 有人相信日本代表是出于诚意， 但也

有人出于对日本人一贯的不信任， 怀疑他们别有用心。⑥

（２） 取消租界与租借地

“五卅” 惨案后， 上海租界问题引起各国人士的关注， 本次会议有关租

界、 租借地的讨论， 与前两届会议的情况一样， 亦以上海公共租界问题为中

心。 夏晋鳞受中国分会的委托对上海租界问题做了专门研究， 并向大会提交

了资料论文 《上海的地位》。⑦ 上海公共租界前工部局总董费信惇恰在日本，

９３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鲍明钤提出了一个过渡方案， 与萧氏的建议有相似处， 但坚持由中国法官执掌审讯。
见 《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纪要》， 第 ７０ ～ ７２ 页。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Ｓｈｏｔｗｅｌｌ ｏｎ 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ｉｔｉｃ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７， １９２９） ．
社评： 《太平洋讨论会与中国法权案》， 《大公报》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 ２ 日。
鲍明钤： 《领事裁判权问题的讨论》， 《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报告》， 第 １８ 页。
参见 Ｒｙｕｉｃｈｉ Ｎａｇａｏ， “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ｉｏｎｅ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 ４３， Ｗａｓｅｄ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９９。
Ｃｈｉｎｇ⁃Ｌｉｎ Ｈｓｉａ，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Ｋｅｌｌｙ ＆ Ｗａｌｓｈ， １９２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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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以美国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讨论。①

夏晋麟等中国代表认为， 从条约根据上， 公共租界的根基薄弱， 认为租

界的存在， 危害了中国的主权、 治安、 税收， 提出必须即时无条件收回租

界。 而外国代表认为， 若将上海公共租界立即交给缺乏市政管理经验的华

人， 将出现行政牵涉司法， 苛捐杂税， 以及市政服务退化等问题。
会议还讨论了治外法权的撤废对上海公共租界的影响。 中国代表提出，

虽然二者产生于不同的条约依据， 但在事实上治外法权成为公共租界的首要

基础。 中外代表都认为， 随着领事裁判权的撤废， 包括上海在内的租界与租

借地的管理都将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难题。
面对中国取消租界的民意之高涨， 外国代表也意识到， 上海公共租界的

问题必须加以解决， 需要及早进行研究与磋商， 以应对租界未来的种种变

化。 有数项建议被提出， 但都没有做深入的探讨。 另外， 多数代表同意， 公

共租界应改良行政， 增加华人在谘议局中的分量。
在圆桌会议讨论即将告一段落时， 突然有日本代表提出抵制日货问题，

认为中国之抵制日货以作为外交的工具， 违反条约的规定， 应由各国共同讨

论。 中国代表反驳说， 中国的排斥日货为对日本侵略政策的反应， 此当与收

回治外法权、 收回租界问题分开讨论。 因时间有限， 此话题未获进一步讨论。
（３） 夏晋麟、 柯蒂斯与 《费唐报告》
夏晋麟的 《上海的地位》 引起了英国代表莱奥内尔·柯蒂斯 （Ｌｉｏｎｅｌ

Ｃｕｒｔｉｓ） 的注意。② 他对夏晋麟表示， 将设法对上海租界问题谋一个适当的

解决。 会后， 柯蒂斯到上海访问， 说服公共租界工部局对公共租界的组织及

行政做一个彻底的研究， 并推荐由费唐法官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ｅｅｔｈａｍ） 承担此项研

究工作。③ １９３０ 年至 １９３１ 年， 费唐应上海工部局之邀赴上海考察， １９３１ 年，
《费唐法官研究上海租界情形报告书》 （简称 《费唐报告》） 出炉， 这份报

０４０

①

②

③

费信惇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Ｆｅｓｓｅｎｄｅｎ， １８７５ ～ １９４３）， 美国律师， １９２３ ～ １９２９ 年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

局总董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１９２９ 年辞去工部局总董， 任总裁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莱奥内尔·柯蒂斯 （Ｌｉｏｎｅｌ Ｃｕｒｔｉｓ， １８７２ ～ １９５５）， 英国牛津大学毕业， 参加第二次布尔战

争， 并在南非等地从政，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时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

（Ａｌｌ Ｓｏｕｌ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院士。
理查德·费唐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ｅｅｔｈａｍ， １８７４ ～ １９６５） 是柯蒂斯的知交， 其早年经历与柯蒂斯相

似， 牛津大学毕业， 参加过第二次布尔战争， 随后在南非从政， 曾任南非国民会议 （下
院） 成员。 １９２３ 年被任命为德兰士瓦省最高法院法官， １９３０ 年被任命为纳塔尔省审判长

（Ｊｕｄｇ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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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京都会议的一个副产品。①

６ 京都会议上的 “满洲问题”
所谓 “满洲问题”， 也即中国东北问题圆桌会议共进行了四日， 是会议

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议题。 然而此问题讨论一直波折不断。

（１） “满洲问题” 之列入议程

会议开幕前， 对于将满洲问题列入会议议题， 日本国内存在着一股强烈

的反对意见； 但也有人提出， 日本没有什么可畏惧的。 满洲问题最终按原计

划列入议题。② 有中国代表对此评论说， “日人眼中并无所谓东三省问题，
问题固早已解决矣。 即使有问题， 日本人单独之力足以解决之……然以太平

洋邦交为目的之太平洋国交讨论会， 将东三省问题列为议题， 其理由实堂堂

正正， 日本实无法反对。 因此竟使日本人明了东三省尚为问题， 为国际间悬

案， 实予日本全国人民精神上一大刺激”。③

正式讨论开始前， 当满洲问题分组委员会制定具体议题时， 又遇到不少

困难。 中国代表发现， 双方的立足点相差太远， 中方主张从历史上、 根本上

进行研究； 日方则着眼于现状， 即所谓 “维持和平、 秩序”， 以及 “发展铁

路与移民” 之类。 经英、 美代表的调解， 确定了一个调和各方意见的议题。

（２） 日本代表的准备

在日本， 太平洋学会被译作 “太平洋问题调查会”。 就其源起而言， 日

本分会与中国分会有相似之处， 都带有某种非官方外交的诉求。④ 不过， 日

本分会的组织比中国分会更完善， 它与本国政府的关系更近， 也有更稳定的

财政来源。⑤ 日本分会的成员也以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为代表， 不

１４０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ｅｅｔｈａｍ ｔｏ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Ｎｏｒｔｈ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Ｈｅｒａｌｄ Ｌｔｄ． ， １９３１）．
Ｙｏｕｎｇ，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Ｋｙｏｔｏ” ．
前溪 （吴鼎昌）： 《太平洋会史料： 无结果之满洲问题》， 《国闻周报》 第 ６ 卷第 ４４ 号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Ｎｏｂｕｏ Ｋａｔａｇｉｒｉ， “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ｃｈｕｋｕｏ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ｉｏｎｅ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ｐ １１４． 由于美国 １９２４
的移民法案对日美关系造成很大影响， 因此， 日本代表参加太平洋学会第一届会议的主要

目的在于解决移民问题。
当时， 日本政府尤其是外务省注意利用文化的、 非官方的场合来改进外交形象， 发展外交

关系， 他们对太平洋学会日本分会给予了扶持。 有关日本分会与政府的关系， 参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ｐ ７７ －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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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具有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 但他们在东北问题上， 仍对本国政府的

政策采取了支持态度。 有研究者提出， 这些日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面试图

教育本国民众接受国际主义观念， 一面又力图让西方和中国接受日本的民族

主义愿望。①

日本分会为 “满洲问题” 的讨论做了充分准备。 同徐淑希一样， 腊山

政道也在会前一年间受太平洋国际学会赞助而对此问题做了研究。 而更值得

注意的是， 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对此次会议格外关注。 满铁预计中国代表将在

“满洲问题” 的讨论上试图战胜日本， 因而组织人员进行资料收集与研究工

作， 派代表出席京都会议， 亦时时留意中国分会的各种动向。 满铁所派出的

代表中， 最重要的是前副总裁松冈洋右， 松冈对满蒙问题十分熟稔， 他充当

此次会议日本代表团在满洲问题上的主要发言人。 一位美国代表观察到， 在

与会代表人选上， 再没有比日本代表团更精心挑选的了。②

中国代表中， 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徐淑希是主要发言人， 几位东北代表

也是有备而来， 还有几位学者也提交了相关论文。 西方代表中， 美国人杨华

德 （Ｃ Ｗａｌｔｅｒ Ｙｏｕｎｇ） 对此问题深有研究， 并有多年实地考察的经验。③

（３） 《田中奏折》 之首次披露

会议刚开幕， 正式讨论尚未开始前， 会场曾发生两个插曲： 其一是余日

章开幕宣言所引发的风波， 详情已如前所述； 另一个事件随后发生， 在当时

并未引起很大反响， 只不过是在京都会议的水面上投下了一个小石子， 其波

澜很快就平息了。 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 这件事并未结束， 其影响之深远，
至今尚存。 会议刚开幕之际， 陈立廷等人将英译 《田中奏折》 小册子带到

会场散发， 随即引发了轩然大波。 事实上， 如前所述， １９２９ 年夏， 中国代

表曾在沈阳开预备会议， 此前， 张学良的外交秘书王家桢得到了 《田中奏

折》， 该文件详细记述了日本逐步吞并满蒙、 全中国， 乃至亚洲及世界的野

２４０

①

②
③

Ｓａｎｄｒａ Ｗｉｌｓ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Ｙｏｕｎｇ，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Ｋｙｏｔｏ” ．
以上诸人向大会提供的论著有： 腊山： “ Ｊａｐａｎ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 松冈： “Ａｎ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ｏｎ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 Ｉｔｓ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 萧遽：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 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Ｉｔ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Ｒａｉｌｗａｙ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徐淑希：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宁恩承：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ａｏ Ｎ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 Ｗａｌｔｅｒ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 Ｃ． Ｗａｌｔｅｒ Ｙｏｕ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 （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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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计划。 出席京都会议的东北代表宁恩承、 阎宝航等人把文件带到京都会

议， 以公诸世界。① 住中国分会执行干事陈立廷亦参与了此事， 或许是中国

代表团在东北召集预备会期间， 他已与东北方面计划好这一方案。 但比较确

定的一点是： 陈立廷至少参与了英译 《田中奏折》， 并写了序言。② 中国代

表散发的 《田中奏折》 英译小册子， 在京都会议会场引起了一片哗然。 作

为会议主席的新渡户发言， 指出此文件中一些内容与田中本人的经历不符，
并据此断言该文件系伪造。 他的发言为文件的真伪问题暂时盖棺定论。 随

后， 太平洋理事会为避免更大的争端， 劝告陈立廷将小册子收回。 大部分已

散发的小册子被收回， 但也有少数留在会员手中， 据说还有一本落入日本政

府之手。 陈立廷虽然接受了劝告收回小册子， 但他在中国分会上海办事处存

有大量 《田中奏折》 的英译小册子， 以向各国访客散发。 “九一八” 事变

后， 该文件被英文刊物 《中国评论周报》 刊印， 随后又被外国新闻界转载，
从而使 《田中奏折》 披露于全世界。③ 当然， 自京都会议以后， 对于 《田中

奏折》 的真伪问题的争议一直未停止， 直到今天， 学界仍有不同的意见，
但今人大体都认同， 该奏折所描述的日本逐步侵略满蒙以至全中国的计划和

步骤， 与此后历史的发展进程基本吻合。
（４） 有关 “满洲问题” 的讨论

在西方代表的眼中， 京都会议上有关东北问题的讨论是在中、 日两国新

闻界的密切注视下， 是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中展开的。④

４ 日， 圆桌会议开始， 首先讨论满洲问题的历史起源。 中国代表发言认

３４０

①

②

③

④

卢广绩回忆说， 中国代表团在沈阳开筹备会期间， 阎宝航从张学良处获悉奏折内容， 征得

张的同意， 将 《田中奏折》 英译本带到京都， 向各国代表分发。 （卢广绩： 《回忆阎宝航同

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辽宁文史资料》 第 １０ 辑，
辽宁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 第 ３１ 页）。 宁恩承的回忆录亦提到， 他将 《田中奏折》 带到京都

散发。 （见宁恩承 《百年回首》， 沈阳： 东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４２５ 页。）
根据台北国史馆所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人事登记卷陈立廷的人事登记表记载， 他的

译述之一是英译 《田中奏折》 （ １９２９ 年由中国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刊印）。 （见 《陈立廷》，
台北国史馆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人事登记卷， 入藏登录号： １２９０００００１８８２Ａ）。 康德

利夫的回忆亦提到， 陈立廷为英文小册子写了一个 富于 “煽动性” 的序言。 Ｊｏｈｎ Ｂ．
Ｃｏｎｄｌｉｆｆｅ， “ Ｒｅｍｉｎｉｓｃ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 Ｐａｕｌ Ｆ Ｈｏｏｐｅｒ ｅｄ ，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Ｔｏｋｙｏ： Ｒｙｕｋｅｉ
Ｓｈｙｏｓｈ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９５）， ｐ． ４６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 “ 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 １１４．
Ｙｏｕｎｇ，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Ｋｙｏｔ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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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满洲问题起源于日本吞并朝鲜， 提出日本在东三省的作为， 包括在铁道

沿线的设置领事警察、 采取妨害中国同意的政策， 妨害中国在东北的铁路建

设及经济活动， 日本侨民侵害中国人的利益等， 已超出了经济范围， 是侵

略。 日本代表则强调日本在满洲的 “特殊利益”， 认为日本的大陆政策不是

侵略性的， 其源起在于日俄战争， 强调日本在战争中付出的牺牲， 声称在中

国有实力防止俄国入侵之前， 日本断不能撤除军事设施。 中国代表又列举种

种实例证明日本在东北的侵略， 日本代表则辩称这些例子需要调查证实。
４ 日晚开公开讨论会。 松冈首先宣读了一篇长文， 历数日本在促进东北

经济发展、 维持秩序方面的种种功绩， 认为日本之经营促进了东北人口的增

长、 商业的繁荣。 其发言令下一个登台的徐淑希感到意外。 因为此前松冈曾

让他看过发言大纲， 徐氏见其论调尚称和平， 所以预备只略述中国人对东三

省的愿望。 但听了松冈以上发言后， 徐淑希便放弃了原稿， 就其发言， 逐条

予以批驳。 他提出， 中国内地向东北的移民， 在日本未得到南满的权益前，
已经在进行； 中国贸易的逐年发展， 是全国普遍的现象， 非独东北如此。 又

指出， 中国发展东北的计划， 往往受到日本的阻挠。 并质问， 二十一条之逼

迫、 西原借款之黑幕、 旅大之强租， 难道是日本援助中国的行为吗？ 中国代

表评价说， 徐的 “立论至为痛快”。① 他的发言掀起了另一个波澜， 一方面

是 “各国代表及外国新闻界之大拍掌”；② 另一方面， 松冈要求发言辩驳，
因时间等原因被拒， 日本代表于是大怒， 会议几乎于此破裂。

５ 日上午先开大会， 由松冈进行回应。 他就徐淑希的观点逐条反驳。 在

中国代表听来， 是 “强词夺理”，③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松冈在论证中引用

了大量数据。 随后仍开圆桌会议， 讨论 “如何解决满洲问题”。 日本代表提

出， 中、 日政府举代表组成调查委员会， 但前提条件是： 日本尊重中国在东

北的主权， 声明决不侵犯； 中日现存各条约协定， 继续有效。 中国代表表示

中国绝对不承认二十一条， 因此不能同意。 双方情绪激昂， 此问题交付会下

讨论。
中国报界很快通过外电得知并报道了这一消息， 很多报纸都突出了

“日本承认中国主权， 而中国则同意尊重现有条约与协定” 一语。 中国代表

４４０

①
②
③

《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纪要》， 第 ８３ 页。
吴鼎昌： 《太平洋讨论会特记： 本社东游记者第六函》， 《大公报》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纪要》， 第 ９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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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受到了指责， 《时事新报》 批评说： “如果有此事， 则吾国代表应严词拒

绝， 何得与其讨论？”①

６ 日的讨论集中于二十一条问题。 实际上， 中日双方分歧的焦点， 就在

二十一条的效力问题。 日本代表的许多要求， 大都依据于二十一条或西原借

款。 中国代表建议， 为打破难关， 先将二十一条姑且抛开， 从实际上解决东

北问题， 希望日本将所谓亲善态度， 形诸事实， 但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
当日， 还召开了一个圆桌会议， 讨论中、 苏关于中东路的争端。 会议明

了了两方在谈判基础问题上存在僵局。 中国代表提出， 谈判应分为两步： 先

解决局长的权限问题， 然后缔结履行 １９２４ 年条约之协定。 关于中东路事件，
苏联取得了西方与日本代表的广泛同情。 不过， 会议组织者原希望听到苏联

方面的意见， 但苏联观察员不愿发表意见。
（５） 中、 日代表会外的接洽

为了缓和会上松冈、 徐淑希之间的争辩所造成的紧张气氛， 取得某种谅

解， 在部分 “较明达” 的日本代表的提议下， 一些中、 日代表还在正式会

议外举行了多次非正式的会谈。 会谈于每日晚餐后由八点到十点半举行， 中

方参加者有张伯苓、 徐淑希、 鲍明钤、 何廉、 陈立廷， 日方有前田多门、 高

石真五郎、 岩永裕吉、 松冈洋右、 金井清等。 会谈由张伯苓担任主持人， 松

本重治任书记。② 会谈之初， 有日本代表建议两国签订 “不侵略条约”， 以

缓和国民情感， 但有中国代表以有 《九国公约》、 《非战公约》 在先， 认为

无重复订立必要。 后来决定由两国太平洋学会组织一个委员会， 研究如下议

题： 治外法权取消问题、 关于东三省一切问题、 订立商约问题、 关于改善国

民情感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讨论进行得很顺利， 日方愿意无条件放弃治外法

权， 但是随后的讨论进展缓慢， 日方的让步也仅是 “注意改善” 一类的空

话。 然而， 大会闭幕在即， 双方会外接洽也只得结束。③ 但在会外接洽中，
中国代表随着对商谈结果及日本代表的诚意的估计也经历了希望、 失望、 再

希望、 再失望的过程。
会议过程中， 中国代表十分在意日本人的态度。 双方之间的敌意不言而

５４０

①
②
③

社评： 《再论太平洋会议与满洲问题》， 《时事新报》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 ７ 日。
松本重治： 《上海时代》， 第 １５ ～ １６ 页。
１９３３ 年， 新渡户稻造向胡适提及， 京都会议中、 日两分会会外小组讨论之所以无结果， 似

是因为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不支持。 （曹伯言整理 《胡适日记全编》 第 ６ 卷， 安徽教育出

版社， ２００１， 第 ２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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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 例如对于日本无条件放弃领事裁判权的表示， 在讨论中国的国际关系问

题时即有部分中国代表不信任其诚意， 而到讨论满洲问题， 日方再度提出此

问题时， 就没有人再怀疑日本的用意是以之换取在中国内地杂居权， 谋求在

满洲的发展了。 在中国人看来， 日本代表虽然冠冕堂皇地表示亲善， 但在实

际问题上， 搪塞敷衍。 不过中国代表也注意到日代表内部的差异。 徐淑希、
吴鼎昌、 张伯苓等后来都谈到了这一点， 并把日人分为新派与旧派。 他们所

说的新派， 主要是一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较年轻的学者， 他们表现出更多

的诚意， 是推动双方会下接洽的力量。 旧派则是些老官僚。 中国代表感觉他

们缺乏诚意， 观点也与中国代表差得太远。 然而， 这些人更有势力， 常常压

制新派， 有时甚至在会场上 “私语干涉之”， 使新派顾忌而不敢言。① 尽管

中国代表明白， 无论新派、 旧派， 在东北问题上都不会放松， 但他们对所谓

新派多少抱有一些希望。 正如 《大公报》 所说， 此次中国代表的一个任务

“为研究日本舆论之所在， 是以对于进步派人， 务当充分交换意见， 设法发

现解决之途径”。 并呼吁有进步思想之日本人， “放大眼光， 熟加考虑”，
“唤起舆论， 鞭策政府”。②

７ 有关中国财政重建问题的讨论

６ 日， 中国财政问题圆桌会议举行。 其中一个重要话题是外国投资问

题。 该问题已被列入研究委员会的研究内容， 此次各国代表提交的论文也多

围绕于此。 不过， 此项研究刚刚起步， 上述论文也仍以统计资料为主。 会议

一般的意见是， 军费浩大是中国财政问题之根源。 然而， 中国非有款不能实

行裁军； 非实行裁军， 不能得款， 于是陷入恶性循环。 普遍认为， 在现时情

形下， 中国没有大举外债之可能， 但在特别需要下， 可以得到小额借款。 与

会者公认， 进一步的讨论有赖于更充分的研究材料的出现。
８ 太平洋外交问题圆桌会议

７ 日、 ８ 日两日， 太平洋外交问题圆桌会议举行。 会议主要讨论现有解

决太平洋区域争端的条约与机构。 有中国代表提议， 由国际联盟调查中东路

事件， 但有别国代表提出， 俄国未加入国联， 此办法不适用。 中国代表则认

为， 这样做至少可以唤起舆论。 又有中国代表提议由 《非战公约》 （亦称

６４０

①
②

吴鼎昌： 《太平洋讨论会特记： 本社东游记者第六函》。
社评： 《太平洋讨论会与满洲问题》， 《大公报》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太平洋讨论会与所谓

满洲问题》， 《大公报》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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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洛格—白里安公约》） 签字国设调查委员会。 日本代表表示， 日本愿意

出面居间调停。 讨论中， 现有相关条约与机制———尤其是国联———的作用及

公平性受到质疑。 中国与美国代表都介绍了本国舆论对国联的不满甚至敌

视。 中国代表认为， 国联太醉心于欧洲事务， 而对太平洋区域， 尤其是中国

问题过于冷淡， 建议为太平洋问题另设国际机关。 日、 英等国代表表示反

对。 不过很多人同意， 当专门讨论太平洋问题时， 可以采取临时措施。
９ 日， 京都会议宣告闭幕。 综观会议的全过程， 虽然出现了几次波折，

但考虑到话题本身的敏感程度， 应该说代表们总体上表现得比较克制、 冷

静， 会场气氛至少要好于会前人们的预想。 这也是日、 中、 加各国代表在闭

幕式演说上， 共同表达的感受。 余日章说， 有忧虑此次会议， 必起波澜者，
于此可见其无稽矣。① 有日本报纸说， 会前新闻界曾担心中国代表心存顾忌

会制造麻烦， 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各方都冷静客观地听取了对方的观

点。②

三　 会议在中国国内引发的反响

当中国代表回国后， 他们发现， 国内各界， 尤其是知识界很愿意了解会

议的情况。 许多代表都被邀请报告会议经过。 以北京大学为例，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中旬至 １２ 月初， 先后邀请陶孟和、 徐淑希、 陈衡哲举行了关于太平洋国

交讨论会的公开演讲。 一系列的会议报告的出版也可以从侧面证明这一

点。③

然而另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对会议的不满与批评也见诸报端， 与会前报

界普遍的乐观与欢迎的态度形成了反差。 这种态度虽然不是普遍的， 但至少

是突出的。 批评意见实际上是随着对会议情况的报道而出现的， 其起因在于

对中国问题， 尤其是满洲问题的讨论结果的不满意。 典型的意见是： “此次

会议， 满洲问题， 既未有何结果， 而治外法权及租界问题， 亦未尝能引起世

界之舆论， 故我代表在会议上虽发言盈庭， 而谓其成绩几等于零。”④ 舆论

界由对满洲问题讨论的失望继而对中国代表的准备及人选问题提出批评， 进

７４０

①
②
③

④

《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纪要》， 第 １３０ 页。
“Ｉｎ ｔｈｅ Ｅｙ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ｘｃｅｒｐ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Ｋｙｏｔｏ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中国太平洋学会出版了 《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报告》。 东北地区则有 《第三届太平洋

国交讨论会纪要》 和 《太平洋会议与满洲问题》 的出版。
《太平洋会之大炮》， 《时事新报》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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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发展到对学会本身， 乃至国际组织表示质疑。 同时， 报界也在追问会议

“失败” 的原因。 这多少有一些讽刺意味： 数月前， 正是学会自身鼓励了中

国报界对会议的关注。
会议代表的反应则冷静得多， 他们对会议的正面评价也更多一些。 而另

一方面， 面对舆论的批评， 他们也对学会的工作进行了检讨。
会议之所以招致批评， 根源于话题的敏感。 这一点不言而喻， 不过它涉

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太平洋学会自身的演化， 或称为政治化的趋向。 学会最初

以 “文化与历史” 的交流相标榜，① 在第一届会议中， 文化问题圆桌讨论的

时间约占全部圆桌讨论的 １９ ４％ ； 第二届会议， 由于议题临时改变为政治

问题， 这一比例有所下降， 但它仍位居第二大议题； 而到第三届会议前夕，
文化问题曾一度被列入 “次要议题”， 直到预备会议时， 其地位才发生了根

本扭转。② 而对于勉强成为主要议题的文化问题三日的讨论， 一些中国代表

并不满意， 认为其 （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讨论） 缺乏科学依据， “肤浅而空

泛”。③ 事实上， 对于太平洋国际学会应以当下的国际政治事务为研究中心，
还是以更基础的文化、 经济等理论问题为中心， 学会内部一直存在不同的意

见， 而学会通常采取的是折中路线， 即 “追求二种研究的和谐结合”。④ 然

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学会内部指导思想的变化， 政治问题不可避免地日

益凸显， 成为学会关注的重心。⑤ １９２９ 年会议则体现了这一趋向的骤然加

深。
中国知识界， 尤其是代表中也有很多人注意到会议讨论重心的转换。 有

人甚至推测说， 下次会议亦将以东北问题为中心。⑥ 而文化问题的式微令那

８４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Ｐ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Ｎｅｗ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Ｊｕｎｅ⁃Ｊｕｌｙ， １９２７）．
参见 “Ｌｉｇｈ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所记议题的变化， 有关数据亦依据此文相关内容计算。
陈衡哲： 《一封公开的信》，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第 ３６ 册， 第 ２０６ ～ ２１５ 页。
Ｊ． Ｂ． Ｃｏｎｄｌｉｆｆｅ，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
Ｊ Ｎ 托马斯认为， 太平洋学会越来越卷入政治事务争论的原因主要在于学会内部指导思想

的分歧及人事变更。 首任秘书长戴维斯所代表的坚持以文化和经济为中心的个人讨论的主

张被以美国支部负责人卡特为首的关注当今政治问题的意见所取代 （ Ｊ 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 ４ － ６）。 不过， 与其将学会的这种变化主要归结于卡特的掌

权， 不如说更多的是学会内部思想自然演化的结果。 霍兰德认为， 这种变化是当时的国际

形势所造成的， 因而无法避免。 并提出， 学会领导层的人事变动另有原因 （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Ｔｗｏ： Ｈｏｌｌａｎｄ⁃Ｈｏｏｖｅｒ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ｉｎ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 ， ｐｐ． ２３４ － ２３５， ２４０ － ２４１）。
“王 （星岷） 序”， 《太平洋会议与满洲问题》， 第 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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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关注此方面的中国代表多少感到无奈与无所作为， 即如陈衡哲后来所言，
有 “不过尸位陪议” 之感。① 出于对本次会议文化问题讨论及中国代表团准

备的不满意， 可能还出于挽救不断被边缘化的文化问题研究的意识， 陈衡哲

不久受中国分会之托为出席第四届会议而组织编辑 《中国文化论丛》 一书。②

对第三届会议的批评集中于有关东北问题的讨论。 会前， 中国知识界曾

期望会议能在东北问题上发现解决办法， 至少能为中国赢得国际舆论的同

情。 然而， 中国人发现实际讨论远没有达到预计的目标： 中、 日代表因彼此

意见相差太远而无法找到多少共识； 中国也未能赢得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
扭转外国政府的政策更无从提起。 按照吴鼎昌的说法， 是 “一无结果”。 在

吴氏的报道中， 一再使用此词， 恐怕对舆论界也不无影响， ———会议因

“无结果” 而给人留下失败的印象。③

如果 “结果” 指取得实际的解决办法或赢得舆论， 这无疑不符合学会

的目的。 太平洋学会旨在研究， 以及为不同观点提供一个论坛， 并不提供实

质的解决办法， 即 “本无结果可言”。④ 但是， 学会对于会员运用会议中取

得的认识以个人力量影响于实际政治的行为并不干涉， 这也是学会影响实际

政治的主要途径。⑤ 第二届会议时中、 英代表的私下接触即属于此种 “副产

品”。 正因为此， 徐淑希为满洲问题的讨论申辩说， 若 “毫无成绩” 的批评

是针对会外的接洽而发则是对的， 若针对的是会内的讨论， 则误会了学会的

性质。 他认为，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 “并不是要将国际间重要问题用妥协的

方法， 求立时的解决， 乃是要明了各问题的症结所在， 以促成早日解决”。⑥

他甚至乐观地估计， 将来如再有一二次的讨论， 成绩必将可观。 同时， 他又

９４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衡哲自传》， 台北 《传记文学》 第 ２４ 卷第 ４ 期，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Ｓｏｐｈｉａ Ｈ Ｃｈｅｎ Ｚｅｎ ｅｄ ，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Ｂｉｅｎｎｉ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ｎｇｃｈｏｗ， Ｏｃｔ ２１ － Ｎｏｖ ４， １９３１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１） ．
在 《太平洋讨论会特记： 本社东游记者第五函》 （ 《大公报》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太平

洋讨论会特记： 本社东游记者第六函》 中， 作者四度以 “一无结果” 形容满洲问题之讨

论。 他还以此为题写了 《太平洋会史料： 无结果之满洲问题》。
《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报告》 第 ８ 页。 亦可参见美国代表杰罗姆·Ｄ 格林 （ Ｊｅｒｏｍｅ
Ｄ Ｇｒｅｅｎｅ） 在闭幕式上的演说 （ 《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纪要》， 第 １３０ 页） 及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Ｒｏｕｎｄ⁃Ｔａｂｌ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１９２９， ｐ ２１２）。
参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Ｒｏｕｎｄ⁃Ｔａｂｌ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徐淑希： 《满洲问题之讨论》， 《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报告》， 第 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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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中国代表一样， 认为此次会议至少使日本人意识到满洲问题竟还是一

个问题。
由此再次体现出公众， 甚至包括一些代表， 对太平洋学会的性质、 机

制、 运作方式的不熟悉、 不适应或不满意。 其中圆桌会议的秘密方式是最受

人指责的， 如前所述， 即便一些会员也对这种方式不赞成。 而学会与政治实

践的关系也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因素。 再如本届会议前夕中国知识界对会议所

寄予的巨大期望， 或许是由于知识界解决中国问题的愿望原本十分强烈。 此

外， 人们不禁怀疑学会自身也助长， 至少是听任了这种心理的发展。
使中国分会广受批评的另一方面是代表的人选和研究准备上的临时凑合

与临事仓皇。 公平地说， 就会前准备而言， 此次中国分会远较上两次会议更

为用心； 然而， 与其他国家相比， 仍不无逊色。
中国代表的选派， 固然是以研究专长与资望为基本原则， 但另一方面，

按地域分派代表名额的做法仍体现出对各方利益的顾全。 尤其是东北代表的

选派， 很可能存在地方当局的干预。 在评论者看来， 以学问、 资望与经验

论， 中国代表不敌别国。 “中国出席代表， 固属一时上选， 但试以吾国所谓

专家与名流。 与他国之专家与名流相衡， 则未免相形见绌。”① 代表确定得

过晚也使中国分会广受一般舆论与会员的批评。 不过， 分会也自有苦衷： 一

是 “时局多变”， “大多数人， 不愿在一、 二年前预定其行止”； 二是 “本会

经济， 毫无根据”， 人数需受旅费筹措之限制。② 还有人对青年会包揽代表

选派的做法提出了质疑。③

据学会的报告， 本届会议收到的论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往

届。 中国分会虽就中国的国际关系、 工业化及东北诸问题做了准备， 但要在

此背景下凸显其成绩， 亦很困难。 若以提交大会的论文与书籍的数量论， 中

国代表的工作可以说丝毫不逊色， 而从质量上就不能这样讲， 其中， 还有一

些研究项目尚处于起步阶段。 另一方面， 日本人的工作的确引人注目。 他们

在满洲问题的准备已如前所述， 在文化方面， 他们编辑了一部由 ２１ 篇论文

组成， 反映日本的科学、 教育、 政治、 法律等方面发展现状的论文集。 据

说， 日本人有意要在文化问题上胜过中国。 此书也正是刺激中国代表为第四

０５０

①
②
③

《论国民外交》， 《时事新报》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陈立廷： 《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之颠末》， 《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报告》， 第 ３ 页。
陈衡哲： 《一封公开的信》，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第 ３６ 册， 第 ２０７ ～ ２１０、 ２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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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议准备 《中国文化论集》 的原因之一。
缺乏事实、 实例与数据依据是中国代表在研究准备中存在的另一个问

题， 然而这些恰恰是太平洋学会极为重视的。 例如， 在满洲问题讨论中，
日本代表腊山等人引用了长期以来满铁等机构所调查获得的， 以及其本人

所搜集的资料， 给西方人留下了较深印象； 相较而言， 中国代表的论证，
往往因缺乏事实材料， 以情绪化成分较多而显得主观， 被国内报纸批评为

“笼统抽象”。① 从西方人的反应中， 中国代表也觉察到对他们工作的批

评。 《中国评论周报》 中的一篇文章就表达了遭受此种顿挫后的检讨：
“对所持理由之正当， 我们过于自信， 不肯费心于详细资料。 我们想当然

地认为自己所明了的事情别人必定也清楚。 我们确信自己是正义的， 于是

认为全世界必然都支持我们。 ……必须以事实武装自己。 我们的主要问题

在于缺乏准备。”② 以充分的调查数据为支撑可能是中国代表从此次会议取

得的最大教训， 许多人都认识到 “尤应努力从事于材料之搜集， 方能有

济”。③

令中国知识界不满的另一件事与会议采取的宣传方式不无关系。 会议的

宣传工作由日、 美代表担当， 而日本代表是负责人， 这一点足以使一些中国

人警觉。 另一方面， 由于缺少本国的国际通讯社， 中国新闻界对会议的报道

完全依赖于外国 （尤其是日本） 通讯社的电稿。 中国代表渐渐察觉， 日本

及中国国内的报道于他们多有不利， 甚至还与事实有出入。④ 后来， 一些中

国报纸也开始无法容忍日电的报道。 《时事新报》 在引用日本电通社的电稿

时， 尽管做了删削处理， 但仍不得不一处处注明是对方的论调， 并加以驳

斥。⑤ 因此， 在追究本届会议中国代表失利的原因时， 中国代表与报界亦将

矛头指向了日本人。 事实上， 在会议进行中学会也曾接到对宣传报道的批

评。 有人抱怨说， 以官方采访形式提供给新闻界的一些消息刊登出来时已被

歪曲了， 因此建议代之以官方公报。 这也反映出， 采取保密措施的会议， 在

讨论内容的对外宣传上， 的确存在一些问题。

１５０

①
②
③
④

⑤

社评： 《敬告太平洋会回国代表》， 《时事新报》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Ｍｒ Ｍ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ｏｎ Ｋｙｏｔｏ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ｉｔｉｃ （Ｎｏｖ ２８， １９２９）．
陶孟和：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之经过》 （续）。
见 《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之颠末》； 《太平洋会议闭幕》， 《国闻周报》 第 ６ 卷第 ４５ 号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敬告太平洋会回国代表》 等。
《太平洋会议中我国代表为满蒙问题痛斥日本》， 《时事新报》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 《太平洋

会议今日闭幕》， 《时事新报》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 （１９２５ ～ １９４５）

中国知识界曾对唤起国际舆论抱有幻想， 然而事实上他们发觉， 并没有

如上两届会议一般获得广泛同情。 中国政局的变故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会前吴鼎昌曾与访华的英美代表会晤， “颇觉其态度甚好”， 在会中他再次

与他们接谈时， 发觉其 “态度为之一变”。 此时， 由于中国国内蒋冯战争激

化， 于是这些西方人 “认为中国之事， 无从谈起， 冷淡异常”。① 在取消租

界及领事裁判权的问题上， 政局不稳成为持反对意见的西方人的主要借口。
这令吴鼎昌等人感到无奈。

对会议讨论的批评与反思中还夹杂着质疑太平洋学会本身之性质与价值

的声音， 尽管这种声音并不占主流。 最严厉的批评是将学会看作帝国主义奴

役弱小民族的工具。 虽然会前仅有 “东北留日学生欢迎太平洋国交讨论会

中国代表联合会” 等极少团体提出这样的指责；② 但随着会议的进行， 出于

对讨论结果的不满， 以及对朝鲜代表地位的同情，③ 持此看法的人有所增

加。④ 有人还对学会之于太平洋国际关系的意义表示质疑。⑤ 这类看法往往

表现出对国际组织的不信任态度。
不过， 大多数人并未对学会完全失望。 许多人， 尤其是与会代表仍相信学

会有其价值， 认为通过这种自由与坦诚的意见交换， 可以使人们更了解问题真

相， 使问题的解决迈出了第一步。⑥ 另一方面， 知识界如此热中于反思第三届会

议的失利， 部分原因也在于， 下届会议已决定在中国举行， 人们已开始将目光

投向两年后。 他们提醒中国分会， 及早着手代表、 研究、 议案诸方面准备。

四　 小结

简言之， 太平洋学会作为一个非官方的， 有时被讽为 “国际学究会

２５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太平洋会史料： 无结果之满洲问题》。
《东北留日学生发表对太平洋会议宣言》， 《中央日报》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５ 日。
朝鲜代表曾出席了前两届会议， 但根据学会的章程， 会议代表以国家而非民族为单位， 第

三届会议时， 朝鲜的参加权利成了问题。 后经过多方讨论尤其是与日本的协商， 朝鲜代表

在会议开幕后终于获准加入日本代表中参加会议。
“黎 （孤岛） 序”， 《太平洋会议与满洲问题》， 第 ７ ～ ２２ 页。 陈衡哲的 《太平洋国际学会》
〔 《独立评论》 第 ６０ 号 （１９３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 一文也记述了这种指责的出现。 事实上， 对

学会批评最厉害的是 《中央日报》。
“黎 （孤岛） 序”， 《太平洋会议与满洲问题》。
见 Ｑｕｅｎｔｉｎ Ｐａｎ （潘光旦），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ｉｔｉｃ （Ｎｏｖ ２８， １９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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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① 的国际组织， 在 １９２９ 年第三届会议举行前后， 由于会议议题与中国

的密切关系， 在学会推动下， 受到了中国知识界格外的关注。 就这一点而

言， 太平洋学会在中国的影响此时也达到了颠峰。 尽管， 这样一场会议很难

在当时便轻易地断言成败， 不过， 会议的结果确实打破了中国知识界的幻

想， 知识界对学会的看法也因此发生了转变。 同以往的许多次类似经历一

样， 中国人再度在国际生活中尝到了失意的滋味。
然而， 这样一个国际组织为何在中国知识界心中有如此起落， 以及它为

何不能满足一般人士的期望， 四年后陈衡哲对此作了解释。 她引述一位美国

学者的观点说， “国际会议之所以失败， 一是由于一般人对于它的期望太大

了， 二是由于参加的分子所求于它的太奢了”。 她又为学会辩护说 “这个学

会的性质不过是限于交换意见， 而意见的交换又是一件微渺的事体， 谁都是

不容易断定它的失败或成功的”， “但是折扣打够之后， 我们却也不能说这个

学会是很可以不必有的。 我们应该知道， 在许多驱除国际障碍的努力中， 这

个学会也自有它的一席之地。 至于能否成功， 却又是另一个问题。” 她认为，
国际组织尚处于试验阶段， 其成功的最大障碍在于， “在现代国际情形之下，
国家主义的势力尚不肯对于国际的势力作些微让步的时候， 所有国际会议与

机关所能做的事， 亦不过是一些拔除蓁莽的工作而已”。②

第四节　 早期中国分会的发展概况

太平洋国际学会于 １９２５ 年宣告成立， １９２７ 年学会第二届会议上， 进一

步确定了太平洋国际学会未来的发展方向， 制定了学会的章程。 １９２９ 年在

京都举行的第三届会议， 规模空前， 会议结束之际， 确定了一系列研究计

划， 学会的研究工作从此展开， 逐渐形成了一套由研究、 会议、 出版构成的

工作程序。 京都会议之举行， 标志着太平洋学会已发展成熟。 中国分会作为

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一个分支， 其宗旨、 基本组织架构与总会基本一致， 其发

展的大致轨迹也与总会相近。 中国分会于 １９２５ 年宣告成立， 在总会制订章

程后， 中国分会依照此章程， 制定了自己的会章。 在总会制订研究计划后，
中国分会亦依赖于总会的经费开展研究活动。 不过， 太平洋国际学会是一个

３５０

①
②

见 《太平洋会议与东北问题》， 第 １０ 页。
《太平洋国际学会》， 《独立评论》 第 ６０ 号 （１９３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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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松散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 中国分会亦有相当的自主性， 而中国分会从

其成立之日起即具有其特殊的目的———发展国民外交， 因此， １９２５ 年到

１９３１ 年间， 中国分会一直以 “中国太平洋国交讨论会” 为名。 下面将对太

平洋国际学会及其中国分会的章程、 宗旨、 组织机构、 会员、 工作内容等做

一个大概的考察， 尤其关注其建立初期的情况。

一　 总会的章程、 组织机构与工作内容

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二届会议， 通过了学会的章程。 根据中国分会对章程

的翻译， 学会以 “研究太平洋各民族之状况， 促进太平洋各国之邦交” 为

宗旨。①

１ 学会的组织机构

根据章程的规定， 学会的组织机构如下：
（１） 太平洋理事会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太平洋理事会 （中国分会曾译作 “太平洋总部”） 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

指导机关， 由各国分会各推举一人， 连同学会参事会委员长一人组成。 理事

会设主席一人， 首席副主席一人、 次席副主席一人， 于学会举行会议时选举

产生， 任期到下次举行会议时截止。
（２） 秘书处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秘书处为太平洋理事会之办事机关， 在总干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ｃｒｅｔａｒｙ， 后来

改用 Ｓｃｒｅｔａｒ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之领导下， 办理学会各项事务。 总干事太平洋理事会

直接负责。 秘书处后来改称中央秘书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３） 参事会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
太平洋理事会应委派一参事会， 以襄助总干事， 提供建议。
（４） 其他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后， 学会在太平洋理事会之下设立了研究委员会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以推动研究工作的进行。 此后， 学会还陆

续设立 了 负 责 制 定 会 议 议 程 的 程 序 委 员 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负责教育公众的教育委员会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等机构。

２ 会员

学会的章程规定：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之会员以国家为单位， 依本总章

４５０

①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总纲章》， 见 “附录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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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规定组织之。” 会员以国家为组织单位， 而当会员参加学会召集的国际会

议时， 常被称作某国 “代表”， 这种叫法容易引起歧义， 似乎他们代表了本

国的官方意见， 陈岱孙曾对此做过一个辨析： “关于组织上， 太平洋会议出

席会员， 至少在原则上， 不但不代表本国政府， 而且不代表任何团体， 他们

是以个人资格赴会的。 报纸上称之为某国 ‘代表’， 有点不太对。 既然是私

人而不是代表， 那么他的言论， 不过表示他个人的意见。”① 太平洋国际学

会对此问题也有所警觉， 因此力避使用 “代表”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 一词， 而代之

以 “会员” （ｍｅｍｂｅｒ） 这种称谓。 但约定俗成， 人们依然将出席会议者称为

某国 “代表”， 中国报刊舆论， 也是如此。
从这一国际组织最初的会员来看， 不少人曾是一战后巴黎和会、 华盛顿

会议的见证者， 或曾亲历国际联盟、 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创建， 如美

国的萧特维尔、 英国的柯蒂斯、 日本的新渡户稻造， 中国的余日章、 严鹤

龄、 颜惠庆等。
太平洋国际学会规定其会员及出席会议的代表不能是在任政府官员， 特

别是在学会的早期， 这一原则被严格遵循，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 太平洋理事会第一任主席、 美国斯坦佛大学校长雷·雷曼·威尔伯

（Ｒａｙ Ｌｙｍａｎ Ｗｉｌｂｕｒ） 因被胡佛总统任命为内政部长而从学会辞职， 首席副

主席、 日本的井上准之助继任。 不数月， 井上准之助亦因出任大藏大臣而

去职， 再由余日章接任， 任满前二人剩余的任期， 直至学会第三届会议召

开。
３ 工作内容

（１） 国际会议

太平洋国际学会在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定期召集的国际会议。 每二或

三年， 学会确定主题， 在会员国家定一地点举行会议。 会议大体上由开幕陈

述、 圆桌会议、 全体大会、 闭幕发言等构成， 而以圆桌会议为主要形式。 在

当时， 圆桌会议尚属一种较新的会议形式。 每届会议根据议题划分出若干圆

桌会议。 为确保与会者能自由、 坦诚地参与讨论， 圆桌讨论、 全体大会都不

对外界公开， 由大会指定人员每日将讨论的大致内容， 向新闻记者及外界其

他人士发布。 会议讨论最终既不做结论， 不寻求达成一致意见， 不制定任何

政策， 也不寻求任何政治影响。 学会的目标， 在于发现事实， 或谓找出太平

５５０

① 陈岱孙： 《第五届太平洋会议的回顾》， 《清华周刊》 第 ４０ 卷第 ９ 期 （１９３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 （１９２５ ～ １９４５）

洋问题的症结， 而 “让他人去制定治疗方案”。① 然而太平洋学会并非不寻

求任何社会影响力， 它把目标定在 “教育” 层面， 即冀望于自身研究所获

得的事实能够对 “民意”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产生影响。② 此外， 在某些情况

下， 会员可能根据会议中取得的认识通过个人途径对官方政策施以影响， 学

会亦将之视作会员的个人行为， 是会议的一种 “副产品”。③

学会的前两届会议均在檀香山举行， 第三届会议， 应日本分会之邀而

在京都召开， 第四届会议则应中国分会邀请在中国举办。 这体现了太平洋

学会当时对东亚事务的关注。 此后， 直至二战结束， 学会的会议都在北美

举行。
（２） 研究工作

太平洋国际学会另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是研究。 相较于该会所组织的国际

会议， 其研究活动常不为外界所知， 尽管如此， 在学会看来， 研究才是其工

作的重心。
太平洋学会第一届会议结束之际， 许多与会者感到， 对一些问题的讨论

过于空泛， 因此决定， 会议讨论应以事实、 数据为依据。 １９２６ 年年底， 学

会秘书处设置了研究干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由新西兰经济学教授康德

利夫 （Ｊ Ｂ Ｃｏｎｄｌｉｆｆｅ） 担任。 １９２７ 年春， 学会复在太平洋理事会下设置国际

研究委员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首任主席为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历史学教授詹姆斯·Ｔ 萧特维尔 （Ｊａｍｅｓ Ｔ Ｓｈｏｔｗｅｌｌ）。④ 同时， 为避免像

第二届会议那样， 议题发生 “最后一分钟之变故”， 学会加强了与各会员国

６５０

①

②

③
④

“Ｐ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Ｊｕｎｅ⁃Ｊｕｌｙ， １９２７）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Ｂｒｕｎｏ Ｌａｓｋｅｒ ｅｄ ，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１９３１：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ｎｇｃｈｏｗ ａｎｄ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ｏｔｏｂｅｒ ２１ ｔｏ Ｎｏｖｅｍｎｅｒ ２ （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２）， ｐ ５２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１９２９， ｐ ２１２．
詹姆斯·Ｔ 萧特维尔 （ Ｊａｍｅｓ Ｔ Ｓｈｏｔｗｅｌｌ， １８７４ ～ １９６５） 生于加拿大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
和平主义者。 自 １９０８ 年起， 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 萧特维尔曾参加巴黎和会， 是

１９１９ 成立的年国际劳工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发起人之一， 还曾担任卡

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经济和历史部主任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他亦是 《非战公约》 的主倡者之一， １９２７
年， 他与法国外长白里安 （Ａｒｉｓｔｉｄｅ Ｂｒｉａｎｄ） 晤谈， 向后者建议， 美、 法两国签署非战双边

条约。 １９２７ 年他与另一位哥大教授张伯伦 （ Ｊｏｓｅｐｈ Ｐ 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 起草 《永久和平》 （草
案）。 这些学者的活动对于 《凯洛格—白里安公约》 最终出台起过很大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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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 沟通与协调①。 １９２７ ～ １９２９ 年， 总干事戴维斯 （Ｊ Ｍ Ｄａｖｉｓ）、 研究

干事孔德利夫 （Ｊ Ｂ Ｃｏｎｄｌｉｆｆｅ）、 研究委员会主席萧特维尔先后来中国进行

考察， 了解学术界状况， 与一些研究机构、 学者建立了联系。 学会的第三届

会议上， 康德利夫等人所拟定的第一批研究项目获得了通过， 其中有关中

国、 日本问题研究占据了多数。
第三届会议后， 学会制订了 《太平洋国际学会工作之概况》， 阐释了学

会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程序。② 指出， 学会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研究、 会

议讨论、 出版三项。 “工作进行之程序， 首为研究。 择各种困难繁杂之问

题， 委托专门家研究之， 以其结果， 供下次之讨论。 次为会议。 会议讨论之

内容， 按照议程之次序， 不仅限于指定研究之专题， 尚有其他各委员之论

文。 三为出版。 此会之集议， 讨论完结， 并不表决或标明政策， 但将要点宣

布于世， 以之代表舆论而已。”③ 三项工作相辅相成， 构成一个赓续不断的

研究过程。
根据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相关政策， 它并不设立自己的研究机构， 而是在

各国分会的协助下， 与各会员国中关心太平洋问题的研究机构及研究者进行

联系。④ 学会制定自己的研究计划、 研究方向， 当发现研究者或研究机构的

兴趣、 方向与之相契合时， 即努力达成双方的合作， 由学会提供经费、 技

术、 人力、 出版等方面的支持。 研究成果则成为学会会议讨论的基础。
根据学会章程，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之经费， 由各会员国捐助及由他方

面募集之， 但须尽量保障本会之国际性及国际共同管理之原则”。⑤ 各分会

每年须向总会缴纳会费。 而学会的研究经费须由各会员国共同筹募， 但在事

实上， 学会的研究经费主要由美国分会在美国募集。 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历

史上， 洛克菲勒基金会是其最重要的赞助者， １９２９ 年后， 学会每年由该基

金会获得 ５ 万美元的研究资助。 在总部的研究计划之外， 各分会自己主持的

其他项目， 则需自行解决资金来源。

７５０

①
②

③

④
⑤

“Ｌｉｇｈ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１９３１； 此文后来又曾刊印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１９３１ （ｐｐ ５２１ － ５３６） ．
《太平洋国际学会工作之概况》， 刘驭万编 《最近太平洋问题》 上卷， 上海： 中国太平洋国

际学会， １９３２， 第 ２２３ 页。 本文是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的编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Ｊｕｎｅ， １９２８）。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总纲章》， 陈立廷、 应元道编 《最近太平洋问题》 下册， 上海： 太平洋

国交讨论会， １９２７， “附录一”， 第 １ ～ ７ 页。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 （１９２５ ～ １９４５）

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研究工作自其发端， 即以中国、 日本作为研究重心，
尤其是前者。 关于此问题， 本书最后一章还将讨论， 此处不赘述。

二　 中国分会初期之概况

１ 宗旨

太平洋学会第二届会议后， 中国分会依照总会的章程， 制定了自己的会

章。 根据章程， 中国分会定名为 “中国太平洋国交讨论会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宗旨为： “本会以研究太平洋上国际问

题， 努力国民外交， 增进各民族间友谊及谅解。”① 相较于总会的章程， 增

加了 “努力国民外交” 这一富于特性的鹄的。
２ 会员

会员由中国分会征聘产生。 根据 《中国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章程》， 学会

的会员有两种来源： “ （一） 凡曾被邀出席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大会者； （二）
凡与本会宗旨相同， 热心国民外交， 而经本会执行委员邀请者。”②

最初的会员是以基督教青年会成员为骨干， 从第二届会议起， 为了淡化

宗教色彩， 扩大影响力， 中国分会开始跳出基督教青年会的范围征聘会员和

出席会议代表。 不过， 其负责人似乎并不着意于扩大组织， 按照中国分会主

任干事陈立廷的说法， “它的努力并不在会员的多寡， 而在其中分子的诚恳

和热心。 质而言之， 它的会员仍是极少数， 而且它也不求会员多； 但能在各

国各地联络了少数的同志， 逐渐谋国际的了解和国民的亲善， 心愿就已满足

了。 就这一点而论， 它进展的方法与普通国际的机关已觉不同， 它不事声

张， 而由小及大， 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的谋少数志同道合的人的结合”。③。
１９２８ 年春， 中国会员有 ５０ 人。④ １９２９ 年， 第三届会议举行后， 中国会员人

数增加到 ８１ 人。⑤

学会会员具有一些特点： 其一， 早期会员中， 相当一部分人与基督教青

８５０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章程》，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 卷号：
２３０６， 分号： ３。
《中国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章程》，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 卷号：
２３０６， 分号： ３。
“导言”， 陈立廷、 应元道编 《最近太平洋问题》， 第 １ 页。
依据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 ｓ （Ｍａｙ １９２８）。
依据 《本会会员题名》， 陈立廷等编 《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报告》 （出版者及出版时间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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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其二， 由于太平洋国际学会所召集的会议以英语

为工作语言， 因而中国会员大多具有留学美国或英国的经历； 其三， 会员中

汇集了众多知名学者、 教育家、 实业家、 银行家、 新闻记者、 社会活动家。
从出席学会前三届会议的中国代表的职业分布来看， 前两届会议， 来自

以基督教青年会为主体的社会团体的代表人数最多， 来自学界及教育界的人

数次之。 具体情况是： 出席第一届会议的中国代表共 １１ 人， 其中 ３ 人来自

学术界及教育界， ４ 人来自社会团体 （其中 ３ 人来自青年会）； 出席第二届

会议的中国代表共 １４ 人， 其中来自学术界及教育界的 ４ 人， 来自社会团体

的 ４ 人 （均来自青年会）。 到第三届会议时， 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 ３１ 名中

国代表中， 有 １６ 人来自学界及教育界， ７ 人来自实业界， ５ 人来自社会团体，
其余则来自新闻界和医学界。 这种情况也从侧面反映了青年会对中国分会影

响的减退， 以及随着学会研究工作的进展， 学者在会员中所占比重的增加。
会员加入学会的原因可能各不相同， 但大体都应认同学会的宗旨， 相信通

过国际交流能促成民族间的和解， 从而达到世界和平的目标。 以出席了第二、
三、 四届会议的陈衡哲为例。 陈衡哲是清华早期留美学生， 是当时知名的女作

家、 学者和活跃的社会评论家。 她是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最早的女会员之

一， 也是早期会员中少有的非基督教徒。 她之所以加入学会， 可能主要是因为

她是一个和平主义的信仰者， 并与许多同代人一样， 相信国际组织有促进世界

和平的作用。 自第二届会议归来， 她评价说， “此类以人民为主体的太平洋会

议， 实是达到 （按： 谋求太平洋和平） 目的的一个大工具”， 前途未可限量。①

３ 组织机构

根据 《中国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章程》， 中国分会设置执行委员会、 会

董、 主任干事。 关于执行委员， 规定： “ （一） 本会设执行委员九人， 组织

委员会， 规划会中一切事务； （二） 委员会有委员长一人， 副委员长一人，
书记一人， 司库一人， 由委员中互选。” １９２７ 至 １９２９ 年， 担任执行委员的

有： 余日章 （委员长）、 赵晋卿 （副委员长）、 方椒伯 （司库）、 王云五

（书记）、 黄炎培、 朱经农、 俞庆棠。 中国分会历任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相
当于会长） 包括： 余日章、 胡适、 蒋梦麟， 其中胡适是两度担任此职。

关于会董， 此章程规定： “本会设会董若干人， 由执行委员议决聘请赞

同本会宗旨之各界领袖担任之， 人数得随时增添。” １９２７ 年至 １９２９ 年， 担

９５０

① 陈衡哲： 《太平洋国交会议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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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董事的有： 蔡廷干、 唐绍仪、 伍朝枢、 宋庆龄、 梁启超、 朱其慧、 陈光

甫、 周作民、 宋汉章、 刘鸿生、 周诒春、 孙仲英、 徐庆云、 温世珍。
分会设主任干事一人， “由本会执行委员委任， 秉承执行委员公决之议

案， 总理全会一切事务， 遇必要时并得由主任干事酌量添聘干事若干人襄

助工作”。 “主任干事”， 后来多称为 “执行干事”， 执掌中国分会日常事

务， 由于各执行委员通常自身事务繁忙， 因此， 对于中国分会而言， 执行

干事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发挥着十分重要。 １９２５ 年至 １９５０ 年， 中国分会

历任执行干事包括： 陈立廷、 刘驭万、 刘裕棠。 此处对 １９４５ 年前的两任

执行干事———陈立廷与刘驭万做一下简单介绍。
陈立廷 （１８８２ ～ １９４７）， １９２５ 年起担任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执行干

事， １９３２ 年中国分会改组， 仍留任， 但一直在假， 由刘驭万担负实际工作，
１９３３ 年陈立廷正式辞职。 他是山东福山县人， 出生于北京一个牧师家庭。
１９１３ 年由清华学校毕业， 赴美国留学， 获耶鲁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 １９１７
年入哈佛大学。 次年， 赴法国为华工服务， １９１９ 年回国， 应余日章之邀为

基督教青年会工作， 曾任北平青年会总干事和上海青年会总干事， １９３２ 年

离开青年会。 １９３０ 年加入国民党。 １９３０ 年代起， 他曾任参与国联调查团中

国代表处专门委员兼总务处长、 金城银行总行储蓄总部科长、 中央银行秘

书、 参与英皇加冕特使团随从秘书、 所得税筹备处副主任、 中央银行人事处

副处长、 外汇管理委员会第四处处长、 国民外交协会世界和平方案研究委员

会委员、 甘肃财政厅厅长、 甘肃县长考试典试委员、 甘肃省银行常务董事、
中华慈幼协会常务理事等职。 １９４７ 年年底在上海病故。 其主要翻译作品有：
英译 《三民主义》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２７ 年出版）、 英译 《田中奏章》 （中国太

平洋国交讨论会 １９２９ 年出版） 等。①

刘驭万 （１８９６ ～ １９６６）， １９３２ 年代理中国分会执行干事， １９３３ 年正式

任职， １９４７ 年因担任驻汉城总领事辞职。 湖北宜春人， 由清华学校毕业后，
赴美国留学， 获欧柏林大学文学士、 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硕士， 回国后， 一度

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 １９３７ 年后， 历任铁道部专员兼帮办、 交通部专员、
经济部物资局顾问等职。 抗战胜利后， 进入外交领域工作， 历任驻汉城总领

事馆总领事、 驻韩国外交特派员、 联合国驻韩委员会代表等， 曾获韩国最高

勋章。 １９４９ 年去台湾， 仍从事外交工作， 历任驻日本代表团副团长、 驻联

０６０

① 《陈立廷》， 台北 “国史馆” 藏军事委员侍从室档案， 入藏登录号： １２９０００００１８８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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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 “代表办事处” 顾问兼处长、 出席联合国七届常会 “代表团” 顾问、
出席联合国八届常会 “副代表兼代表团秘书长” 等职、 驻古巴 “大使” 等。
１９６６ 年病逝。①

４ 中国分会的主要工作

可以想见， 作为一个缺乏经费来源的民间组织， 中国分会工作之进行颇

不容易。 与他国分会特别是美国分会相比， 中国分会称不上活跃， 其最重要

的工作， 是围绕每二或三年一度的国际会议进行各种筹备工作。 每次会议

前， 中国分会需要与总会进行联络， 讨论制定会议主题、 议题、 程序， 协助

总会进行会议筹备。 同时， 为达成自己的国民外交目标， 分会需要进行本国

的各项准备工作， 包括选派代表、 拟订自身议题、 准备论文、 筹募旅费、 对

外宣传等。 在当时交通依然十分落后的条件下， 每两年或三年， 即需组织一个

十数人至三十余人的代表团， 远渡重洋参加国际会议， 并非易事。 难得的是，
二十余年间， 尽管中国分会一直处在经费支绌的状态， 加以国内外局势的动荡，
但它仍派代表出席了学会每一次会议， 而且尽力履行了对总会的各项义务。

随着总会研究工作的开展， 中国分会的另一项活动是组织研究工作。
１９２８ 年后， 中国分会逐渐加强与学者及学术机构的联络， 制定分会研究计

划并参与总会研究计划的制定， 协助研究工作之进行， 及相关成果的翻译、
出版， 并向总会提供中国相关问题报刊资料等。

京都会议所确定的学会第一批研究计划中， 中国分会名下的项目有：
徐淑希： 满洲政治问题， 每年 ５００ 美元；
南开大学： 满洲移民问题， 每年 ２０００ 美元；
中国分会： 治外法权与修订关税， １０００ 美元 （１９２９ 年）；
何廉： 天津的工业化， 每年 ４０００ 美元；
陈立廷： 有关满洲研究的翻译， ５００ 元 （１９２９ 年） 等。
不过总的来看， 自 １９２５ 年由上海 ３２ 个团体发起成立， 至 １９３１ 年前， 中

国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在组织上一直未能完善。 该会既无会所， 也无雇员， 参

加前三届大会， “都是由一班热心的人自动尽义务办的”。② 按该会自己的说

法， “工作虽在做， 分会却还没有组织起来。 连招牌都可以说还没有挂上！”③

１６０

①
②
③

《刘驭万》， 台北 “国史馆” 藏军事委员侍从室档案， 入藏登录号： １２９０００００９９０６１４。
《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大会》， 刘驭万编 《最近太平洋问题》 上卷， 第 １ 页。
《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大会》， 刘驭万编 《最近太平洋问题》 上卷， 第 １ 页。 第四届大会

后， 中国分会进行了改组， 并对章程做了修订。




